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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週體能訓練對國小手球運動員健康體適

能、運動體適能及生化指標之效應  

摘 要  

   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手 球 運 動 選 手 健 康 體 適 能 、 運

動 體 適 能 與 生 理 指 標 三 者 間 的 相 關 聯 ， 並 以 國 民 小 學

高 年 級 手 球 運 動 代 表 隊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嘗 試 透 過 健 康

體 適 能 促 進 課 程 的 介 入 後 ， 分 別 觀 察 健 康 體 適 能 改 變

對 運 動 體 適 能 及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的 影 響 ， 以 便 能 更 明 確

的 了 解 提 升 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 對 於 維 持 健 康 狀 態 的 重 要

性 。 研 究 中 以 31位 國 民 小 學 手 球 校 內 代 表 隊 為 受 試 對

象 ， 並 分 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兩 組 別 ， 對 照 組 維 持 既 有

手 球 運 動 訓 練 課 程 ， 實 驗 組 則 額 外 介 入 健 康 體 適 能 促

進 課 程 ， 並 於 十 二 週 後 測 量 期 健 康 體 適 能 、 運 動 體 適

能 及 各 項 生 理 指 標 的 變 化 ， 資 料 處 理 以  one-way 

ANCOVA 考 驗 兩 組 同 質 性 與 後 測 之 差 異 ， 重 複 量 數

t-test 考 驗 兩 組 前 後 測 之 效 果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 水

準 ；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實 驗 組 介 入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後 ，

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 顯 著 提 升 ， 但 是 健 康 體 適 能 提 升 之

後 ， 短 時 間 內 運 動 體 適 能 並 無 顯 著 變 化 ， 而 在 提 升 健

康 體 適 能 水 準 後，健 康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均 呈 現 正 向 改 變。 

 

關 鍵 字 ： 健 康 體 適 能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、 手 球 運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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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e  e f f e c t s  o n  h e a l t h  f i t n e s s ,  s p o r t  f i t n e s s  a n d  
b i o l o g i c a l  i n d i c a t o r s  o f  a  t w e l v e - w e e k s  f i t n e s s  

t r a i n i n g  f o r  e l e m e n t a r y  h a n d b a l l  p l a y e r s  
A b s t r a c t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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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i t n e s s  a n d  o t h e r  b i o l o g i c a l  i n d i c a t o r s .  W i t h  t h e  u s e  o f  a n  
e l e m e n t a r y  s c h o o l ’ s  h a n d b a l l  p l a y e r  t e a m  a s  a  t e s t  s u b j e c t ,  
t h i s  r e s e a r c h  a p p l i e s  t h e  p r i n c i p l e s  o f  h e a l t h  a n d  f i t n e s s  i n t o  
p h y s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 c o u r s e s  a n d  o b s e r v e s  t h e  i n f l u e n c e  o n  
h e a l t h  f i t n e s s ,  s p o r t  f i t n e s s  a n d  o t h e r  b i o l o g i c a l  i n d i c a t o r s  i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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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e r f o r m a n c e  b e f o r e  a n d  a f t e r  t h e  t e s t .  I n  a d d i t i o n ,  a  r e p e t i t i o n  
o f  t - t e s t  c o n s i d e r s  w h e t h e r  t h e  t w o  g r o u p s  a c h i e v e d  a  
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.  R e s e a r c h  h a s  s h o w n  t h a t  i n  t h e  
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g r o u p  w h e r e  t h e  a d d i t i o n a l  t r a i n i n g  i s  
i n c o r p o r a t e d  i n t o  i t s  c u r r i c u l u m ,  h e a l t h  f i t n e s s  h a s  i n c r e a s e d  
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.  H o w e v e r ,  a f t e r  t h i s  i n c r e a s e ,  s p o r t  f i t n e s s  d o e s  
n o t  h a v e  a n y  s h o r t  t e r m  c h a n g e s .  I n  t e r m s  o f  o t h e r  b i o l o g i c a l  
i n d i c a t o r s ,  a l l 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 i n d i c a t o r s  s h o w  p o s i t i v e  
i m p r o v e m e n t s .  
 
K e y  w o r d s :  h e a l t h  f i t n e s s ,  s p o r t  f i t n e s s ,  h a n d b a l l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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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緒論 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 

 
    隨 著 科 技 進 步 與 醫 學 的 發 達 ， 人 類 的 生 活 型 態 有 了 重 大

改 變 ， 並 且 擁 有 抵 抗 各 種 疾 病 的 能 力 ， 在 過 去 許 多 堪 稱 不 治

之 症 的 病 症 ， 拜 醫 學 進 步 所 賜 現 今 都 已 有 解 決 之 道 ， 也 因 如

此 各 國 人 民 平 均 壽 命 皆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， 而 全 世 界 的 總 人 口 數

也 迅 速 呈 倍 數 成 長 ，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( W T O )公 佈 的 各 國 平

均 壽 命 數 據 顯 示，台 灣 的 平 均 年 齡 為 男 性 7 4 . 5 歲 與 女 性 8 0 . 8

歲，而 日 本 的 平 均 壽 命 更 是 高 達 8 6 歲，由 此 可 知 人 生 七 十 古

來 稀 的 觀 點 已 不 合 適 於 現 在 的 時 代 。  

    然 而 現 今 全 球 人 口 平 均 年 齡 雖 不 斷 提 升 ， 但 由 於 體 能 活

動 不 足 的 原 因 ， 致 使 威 脅 身 體 健 康 的 疾 病 ， 由 以 往 的 傳 染 性

疾 病 逐 漸 轉 化 為 退 化 與 代 謝 異 常 症 狀 ， 並 導 致 人 類 體 能 狀 況

普 遍 低 落 ， 此 即 為 新 陳 代 謝 症 狀 ( m e t a b o l i c  s y n d r o m e )。 所

以 ， 為 有 效 改 善 代 謝 症 狀 與 提 升 體 能 狀 態 ， 各 國 均 寄 望 以 推

廣 運 動 的 方 式 來 促 進 體 育 的 發 展，進 而 維 護 國 民 健 康。因 此，

各 國 均 投 入 探 究 各 階 層 學 童 青 少 年 的 體 能 狀 況 ， 並 予 以 督 促

鼓 勵 ， 希 冀 青 少 年 能 從 小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 ， 以 促 進 終 身

運 動 推 廣 ， 進 而 提 升 全 民 健 康 。  

    體 適 能 (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)的 概 念 受 到 重 視 ， 最 早 起 源 於

1 9 5 6 年 美 國 總 統 艾 森 豪 為 解 決 國 民 體 能 普 遍 落 後 ， 而 成 立

「 青 年 體 能 總 統 委 員 會 ( P r e s i d e n t ' s  C o u n c i l  o n  Yo u t h  

F i t n e s s )，並 於 1 9 5 8 年 提 出 美 國 青 年 體 能 測 驗 ( A A H P E R  Yo u t h  

F i t n e s s  Te s t )， 是 為 體 適 能 測 驗 的 雛 形 ( S c h u r r， 1 9 8 0  )， 而 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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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相 關 體 適 能 專 家 更 將 體 能 的 概 念 區 分 為 健 康 體 適 能

( h e a l t h - r e l a t e d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)與 運 動 體 適 能 ( s k i l l - r e l a t e d  

F i t n e s s )兩 類 型 ( C o r b i n  &  L i n d s e y， 1 9 9 4 )， 前 者 代 表 應 付 日

常 生 活 的 能 力 ； 後 者 則 專 指 參 與 運 動 所 需 體 能 。 兩 種 體 能 兼

具 相 關 性 ， 並 且 健 康 體 適 能 是 運 動 體 適 能 之 基 礎 ， 而 運 動 體

適 能 為 健 康 體 適 能 之 延 伸 (吳 慧 君 ， 1 9 9 9 )， 此 外 若 進 一 步 將

兩 種 體 能 依 目 標 與 對 象 細 分 為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目 的 在 促 進 身

體 健 康 與 預 防 疾 病 ， 且 以 大 眾 為 對 象 ； 而 運 動 體 適 能 旨 在 於

增 進 運 動 競 賽 之 體 能 為 目 標 ， 並 以 運 動 員 為 對 象 (方 進 隆 ，

1 9 9 8； 林 正 常 ， 1 9 9 7； 謝 錦 城 ， 1 9 9 8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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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

 

壹 、 研 究 動 機  

一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對 現 代 人 健 康 的 重 要 性  

    體 育 活 動 蓬 勃 發 展 ， 不 同 種 類 屬 性 的 運 動 項 目 也 隨 之 激

增 ， 不 過 雖 然 運 動 項 目 趨 於 多 元 ， 但 社 會 大 眾 的 健 康 程 度 反

而 不 如 以 往 。 學 者 方 進 隆 ( 1 9 9 3 )就 指 出 ， 以 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

與 健 康 程 度 狀 態 具 高 度 相 關 性 的 觀 點 言 之 ， 這 些 單 項 運 動 未

必 能 滿 足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各 種 要 素 要 求 ， 且 體 適 能 水 準 的 優 劣

須 由 身 體 結 構 、 身 體 功 能 和 運 動 能 力 這 三 方 面 來 考 量 ， 但 這

三 種 體 能 因 素 之 間 雖 具 有 相 關 性 ， 卻 非 必 然 相 關 。 而 林 貴 福

與 盧 淑 雲 ( 1 9 9 4 )， 在 「 比 較 不 同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對 健 康 體 能

效 果 之 差 異 」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， 影 響 代 謝 症 狀 罹 患 的 因 素 除 身

體 活 動 量 高 低 外 ， 尚 包 含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狀 況 。 而 國 外 相 關 研

究 也 顯 示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中 的 有 氧 適 能 能 力 越 佳 則 罹 患 代 謝 症

狀 的 機 率 將 會 下 降 ( B l a i r ,  1 9 9 8 )，而 在 E i s e n m a n ( 1 9 8 6 )所 做 的

調 查 亦 發 現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死 亡 率 之 間 呈 現 負 相 關 ， 健 康 體

適 能 水 準 低 落 堪 稱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危 險 因 子 ， 改 善 健 康 體 適 能

可 以 降 低 死 亡 風 險， A A H P E R D  ( 1 9 8 0 )也 認 為，健 康 體 適 能 水

準 與 各 種 影 響 健 康 問 題 的 危 險 因 子 有 關 聯 ， 並 且 具 有 良 好 的

柔 軟 度 可 以 減 少 背 部 及 肌 肉 骨 骼 問 題 。 而 C o r b i n  ( 1 9 9 1 )發

現 ， 理 想 的 身 體 組 成 可 以 減 少 罹 患 成 人 糖 尿 病 的 機 率 。 由 上

述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發 現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是 影 響 現 代 人 健 康 的 重 要

因 素 之 ㄧ ， 此 乃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動 機 一 。  

二 、 促 進 專 項 運 動 選 手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注 意  

    運 動 員 總 給 人 強 壯 與 有 力 的 印 象 ， 在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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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 中 ， 更 將 「 更 高 、 更 遠 、 更 強 」 列 為 引 領 運 動 員 發 展 的 目

標 ， 在 綜 覽 各 類 運 動 選 手 的 成 就 表 現 上 ， 具 有 良 好 運 動 體 適

能 的 選 手 ， 其 運 動 成 就 往 往 也 較 傑 出 ， 此 現 象 由 我 國 旅 美 棒

球 選 手 王 建 民 或 多 數 具 奧 運 水 準 的 運 動 選 手 皆 可 見 一 斑 。 所

以 ， ㄧ 般 人 普 遍 認 為 ， 運 動 員 必 然 有 極 佳 的 運 動 體 適 能 ， 且

在 經 過 長 時 間 且 規 律 的 運 動 訓 練 後 ， 其 健 康 狀 態 必 定 不 亞 於

常 人 。 但 事 實 情 況 卻 非 如 此 ， 因 為 ， 目 前 運 動 員 多 只 重 視 其

運 動 體 適 能 （ 專 項 體 能 ） 能 力 ， 對 於 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 則 忽 略

不 加 以 重 視 ， 且 目 前 的 證 據 也 無 法 充 分 支 持 運 動 員 健 康 狀 況

與 平 均 壽 命 優 於 或 長 於 一 般 人 。 因 此 針 對 運 動 選 手 而 言 ， 健

康 體 適 能 是 否 需 額 外 加 強 ， 尚 缺 乏 相 關 實 徵 研 究 可 加 以 驗

證 。 但 可 想 而 知 的 是 ， 部 份 偏 於 靜 態 的 特 殊 專 項 運 動 ， 如 ：

射 擊 、 射 箭 或 是 運 動 方 式 種 類 較 為 特 殊 的 運 動 選 手 ， 其 心 肺

耐 力 或 者 健 康 適 能 未 必 顯 著 優 於 規 律 運 動 的 非 選 手 族 群 ， 因

此 ， 為 促 進 專 項 動 選 手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注 意 ， 乃 為 本 研 究 的

研 究 動 機 二 。  

三 、 健 康 體 能 對 專 項 運 動 選 手 極 為 重 要  

    值 此 國 內 相 關 單 位 極 力 推 廣 學 童 、 青 少 年 、 成 人 、 婦 人

及 老 年 人 等 階 層 重 視 健 康 體 適 能 之 際 ， 卻 忽 略 了 極 須 維 持 健

康 狀 態 的 運 動 選 手 。 從 事 運 動 的 目 的 在 於 培 養 健 全 體 魄 ， 而

健 康 更 為 體 能 之 根 本 ， 若 缺 乏 高 水 準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， 則 不 僅

無 法 維 持 選 手 良 好 的 身 心 狀 態 ， 且 容 易 降 低 其 在 國 際 運 動 賽

會 上 獲 取 優 異 成 績 的 機 會 ， 尤 有 甚 者 ， 可 能 使 選 手 的 運 動 生

涯 提 早 結 束 。 此 外 ， 運 動 員 雖 然 長 期 從 事 專 項 運 動 ， 但 其 健

康 狀 態 與 運 動 能 力 間 是 否 具 有 高 度 相 關 性 則 未 有 明 確 答 案 。

且 長 久 以 來 運 動 即 被 概 括 認 定 能 提 昇 健 康 狀 態 、 增 進 身 體 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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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能 力 與 充 實 生 活 品 質 ， 但 是 否 各 種 類 型 的 運 動 都 能 滿 足 健

康 體 適 能 要 素 的 要 求 ， 或 是 須 額 外 以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來 維 持

健 康 、 提 升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水 準 ， 則 未 有 定 論 。 因 此 本 研 究 將

以 手 球 運 動 項 目 為 例 ， 來 探 討 運 動 選 手 健 康 體 適 能 狀 態 ， 以

供 運 動 相 關 從 業 人 員 參 考 。  

貳 、 研 究 目 的  

   植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了 解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類 型 。  

二 、 了 解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類 型 。  

三 、 了 解 生 理 狀 態 指 標 的 類 型 。  

四 、 分 析 健 康 體 能 與 運 動 體 適 能 之 差 異 。  

五 、 探 究 健 康 體 能 與 生 理 狀 態 指 標 之 差 異 。  

六 、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與 發 現 ，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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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 

 

壹 、 研 究 問 題  

具 體 而 言 ， 本 研 究 擬 達 成 之 研 究 問 題 為 ：  

ㄧ 、 本 研 究 中 手 球 運 動 選 手 的 健 康 體 能 如 何 ？  

二 、 本 研 究 中 手 球 運 動 選 手 的 運 動 體 適 能 如 何 ？   

三 、 本 研 究 中 手 球 運 動 選 手 的 生 理 狀 態 指 標 如 何 ？   

四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是 否 對 運 動 體 適 能 產 生 影 響 ？   

五 、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是 否 對 生 理 健 康 狀 態 產 生 影 響 ？  

  

 

貳 、 研 究 假 設  

植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問 題 ， 研 究 者 提 出 本 研 究 的 假 設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會 對 運 動 體 適 能 表 現 產 生 正 面 影 響 。  

二 、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會 對 生 理 健 康 狀 態 指 標 產 生 正 面 影 響 。  

三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可 促 進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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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壹 、 研 究 範 圍  
一 、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市 南 區 某 國 小 五 、 六 年 級 學 童 男 生 手 球 隊

(平 均 年 齡 為 1 2 . 8 ± 0 . 8歲 ， 平 均 身 高 1 5 4 . 2 ± 4 . 3 2公 分 ， 平 均 體

重 為 4 8 . 1 3 ± 6 . 6 3公 斤 ） 共 3 2人 為 研 究 對 象 。  

二 、 將 受 試 者 分 成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二 組 別 ， 對 照 組 維 持 原 本

手 球 運 動 訓 練 ， 而 實 驗 組 則 於 手 球 練 習 外 再 介 入 十 二 週 健

康 體 適 能 訓 練 。  

三 、 本 研 究 在 訓 練 前 、 後 均 對 受 試 者 進 行 健 康 體 能 、 運 動 體

適 能 及 生 理 指 標 的 測 驗 ， 以 評 估 訓 練 效 果 。  

 

貳 、 研 究 限 制  

本 研 究 的 研 究 限 制 如 下 ：   

為 明 確 定 義 運 動 體 適 能 之 群 體 ， 故 本 研 究 樣 本 以 校 內 合 適 體

育 團 隊 ， 採 立 意 抽 樣 方 式 ， 選 取 台 中 市 南 區 某 國 小 校 隊 的 全

體 手 球 選 手 為 樣 本 進 行 研 究 ， 並 未 隨 機 抽 樣 受 測 者 ， 所 以 統

計 推 論 性 不 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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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名 詞 解 釋  

 
    本 研 究 相 關 名 詞 的 操 作 型 定 義 敘 述 如 下 。  

壹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( H e a l t h - R e l a t e d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)  

    依 據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（ A C S M， 2 0 0 0） 將 健 康 體 適 能 定 義

為 ： 個 人 勝 任 日 常 工 作 ， 享 受 休 閒 娛 樂 及 應 付 緊 急 突 發 狀 況

的 能 力 ， 本 研 究 中 將 健 康 體 能 具 體 要 素 分 為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、

柔 軟 度 、 心 肺 耐 力 及 身 體 組 成 等 五 項 。  

貳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（ S p o r t s - R e l a t e d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）  

    依 據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 （ A C S M， 2 0 0 0） 將 運 動 體 適 能 定

義 為 ： 身 體 從 事 與 運 動 有 關 的 體 能 ， 故 又 稱 為 競 技 體 適 能 ，

是 身 體 從 事 各 項 運 動 所 需 適 當 的 能 力（ 王 錠 堯， 2 0 0 4），也 是

運 動 員 所 追 求 的 體 能 ， 更 是 實 施 各 項 運 動 的 基 礎 能 力 ， 本 研

究 擬 以 敏 捷 性 、 協 調 能 力 、 平 衡 能 力 、 反 應 時 間 、 瞬 發 力 及

速 度 等 項 目 作 為 研 究 觀 察 項 目 。  



 9

第二章  文獻探討  
 

本 章 共 分 四 節 ， 依 序 是 第 一 節 ： 健 康 體 適 能 相 關 論 述 ；

第 二 節：運 動 體 適 能 相 關 論 述；第 三 節：生 理 指 標 相 關 研 究 ；

第 四 節 ： 手 球 運 動 型 態 分 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健 康 體 適 能 相 關 論 述  

 
壹 、 健 康 體 能 的 起 源  

    體 適 能 ( P h y s i c a l )的 概 念 源 於 美 國 在 1 9 5 0 年 時 ， 因 國 內

青 年 身 體 狀 況 普 遍 不 良 ， 恐 嚴 重 影 響 國 力 ， 而 開 始 調 查 國 內

青 少 年 體 能 水 準 以 圖 謀 改 革 。 後 續 由 艾 森 豪 總 統 邀 請 相 關 學

者 組 織 『 青 年 適 應 委 員 會 』 至 甘 迺 迪 總 統 更 將 委 員 會 層 級 提

升 為 總 統 會 議 ， 名 為 「 體 能 與 運 動 之 總 統 諮 詢 會 議 」 並 在 會

上 針 對 青 少 年 體 能 水 準 低 落 一 事 尋 求 解 決 之 道 。 翌 年 ， 美 國

體 育 健 康 休 閒 舞 蹈 協 會 ( A A H P E R D )提 出「 青 少 年 體 能 測 驗 計

畫 」  ( T h e  Yo u t h  F i t n e s s  Te s t  P r o j e c t )並 於 1 9 5 7 ~ 1 9 5 8 年 間 於

密 西 根 大 學 進 行 第 一 次 體 能 檢 測 ， 內 容 包 含 仰 臥 起 坐 、 引 體

向 上 、 立 定 跳 遠 、 壘 球 擲 遠 、 折 返 跑 、 五 十 碼 與 六 百 碼 等 七

個 項 目 ， 並 於 隔 年 公 佈 測 驗 結 果 與 常 模 ， 此 為 體 適 能 概 念 之

起 源 ， 初 期 的 體 能 測 驗 項 目 多 數 以 競 技 運 動 相 關 體 能 為 導

向 ， 至 1 9 8 0 年 之 後 體 適 能 (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)逐 漸 著 重 於 健 康

體 適 能 ， 並 以 推 展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方 式 ， 來 對 應 科 技 進 步 勞 力

支 出 減 少， 所 衍 生 的 運 動 不 足 症 狀 問 題  (方 進 隆 ， 1 9 9 7 )； 在

我 國 早 於 民 國 2 9 年 教 育 部 編 製「 學 生 體 格 檢 查 運 動 技 能 測 驗

項 目 與 方 法 」，並 頒 令 各 省 市 教 育 廳，供 作 各 級 學 校 進 行 測 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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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依 據，至 民 國 3 8 年 政 府 搬 遷 來 台 力 行 體 育 提 升 國 力，更 配

合 國 民 教 育 的 實 施 編 印「 台 灣 省 中 小 學 生 體 能 測 驗 手 冊 」，為

國 內 健 康 體 適 能 發 展 的 初 端 (吳 文 忠 ， 1 9 8 1 )， 而 後 健 康 體 適

能 概 念 接 軌 國 際，並 於 民 國 8 8 年 提 出「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3 3 3

計 畫 」， 期 望 藉 由 每 週 至 少 運 動 三 天 ， 每 次 至 少 3 0 分 鐘 ， 且

運 動 強 度 為 心 跳 每 分 鐘 約 1 3 0 次 的 方 式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，

提 升 適 能 促 進 健 康 ， 根 據 教 育 部 運 動 人 口 統 計 調 查 ， 各 級 學

校 符 合 健 康 體 適 能 3 3 3 計 畫 的 人 口 為，國 小 6 0 %、國 中 2 4 %、

高 中 2 6 %、 高 職 4 0 %、 大 學 2 0 %， 顯 示 運 動 人 口 並 無 因 年 齡

增 長 而 增 加 且 有 減 少 之 趨 勢 ， 甚 至 在 大 學 學 生 中 從 不 運 動 的

人 口 比 例 高 達 2 7 %， 就 性 別 而 言 ， 大 學 女 生 從 不 運 動 的 人 口

高 達 3 4 %（ 教 育 部 體 育 司， 2 0 0 3），足 見 國 內 健 康 體 適 能 推 展

仍 具 長 足 進 步 空 間 。  

    近 年 來 在 國 際 上 的 各 國 ， 有 關 健 康 體 適 能 推 展 的 目 標 已

由 提 升 運 動 能 力 逐 漸 轉 變 為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提 高 免 疫 能 力 為 主

要 準 則，期 望 能 藉 由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推 展 提 高 人 民 的 健 康 水 準。 

 

貳 、 健 康 體 能 的 影 響 因 素  

   健 康 體 適 能 除 受 先 天 性 遺 傳 之 影 響 外 ， 同 時 亦 會 因 生 活
型 態 、 生 活 環 境 等 後 天 因 素 之 影 響 。 此 外 遺 傳 基 因 的 觸 發 須

由 外 在 的 生 理 或 物 理 環 境 條 件 的 配 合 才 能 產 生 生 物 學 上 的 反

應，因 此 即 便 是 具 罹 病 基 因 的 高 危 險 群，若 無 相 關 環 境 配 合，

基 因 依 然 無 法 自 行 反 應 產 生 疾 病 ， 而 導 致 基 因 反 應 的 環 境 中

以 個 人 生 活 形 態 最 有 關 聯 ， 如 吸 菸 、 高 油 脂 食 物 的 攝 取 或 規

律 運 動 等 ， 都 有 可 能 刺 激 基 因 ， 產 生 強 烈 的 生 物 學 反 應

（ K u j a l a , e t  a l., 1 9 9 8；賴 美 淑， 2 0 0 0）， B o u c h a r d  &  S h e p h a r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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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 9 9 4） 將 各 項 影 響 因 素 歸 類 為 遺 傳 基 因 、 運 動 、 健 康 體 適

能 與 其 他 等 四 部 分 ， 彼 此 間 之 關 係 相 當 密 切 ， 如 圖 2 - 1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-1 運 動 、 體 適 能 與 健 康 圖  

資 料 來 源 ： B o u c h a r d  &  S h e p h a r d（ 1 9 9 4） 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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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圖 2 - 1可 知，身 體 活 動、健 康 狀 況、遺 傳 基 因 及 生 活 型 態 等

因 素 對 於 健 康 體 適 能 狀 態 均 有 一 定 程 度 影 響 ， 如 下 列 舉 常 見

數 項 予 以 參 考 。  

一 、 性 別  

    在 體 能 相 關 活 動 中 性 別 差 異 常 為 影 響 結 果 的 重 要 因 素 之

ㄧ，根 據 研 究 發 現，在 國 小 階 段 女 生 的 柔 軟 度 能 力 優 於 男 生，

但 在 1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， 心 肺 耐 力 方 面 則 男 生 優 於 女 生 ，

此 外 教 育 部 在 學 生 體 能 檢 測 報 告 書 中 也 指 出 ， 在 腹 肌 耐 力 及

立 定 跳 遠 測 驗 項 目 中 具 有 性 別 差 異 (林 貴 福， 1 9 9 3；教 育 部 ，

1 9 9 5）。在 國 小 學 童 的 研 究 中 亦 發 現 不 同 的 性 別 在 心 肺 耐 力 及

身 體 組 成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( P a t e , D o w d a ,  &  R o s s， 1 9 9 0 )。 王 阿 說

（ 2 0 0 2）歸 納 各 方 研 究 發 現，在 瞬 發 力（ 立 定 跳 遠 ）、肌 力（ 仰

臥 起 坐 ）、 心 肺 耐 力（ 8 0 0 公 尺 ）方 面 男 童 優 於 女 童 ， 但 柔 軟

度 方 面 卻 是 女 童 優 於 男 童 ， 在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（ B M I） 方 面 男

童 優 於 女 童 。  

    綜 上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除 了 坐 姿 體 前 彎 項 目 ， 女 童 明 顯 優 於

男 童 外，其 餘 項 目 都 是 男 童 優 於 女 童（ 李 茂 祥， 2 0 0 4）。在 中

等 年 級 部 分 ， 具 有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的 男 性 多 於 女 性 （ 季 瑋 珠 、

符 春 美， 1 9 9 2），因 此 由 於 生 理 結 構 及 日 常 活 動 量 的 差 別，導

致 男 生 在 身 高 、 體 重 、 腹 肌 耐 力 、 立 定 跳 遠 及 心 肺 耐 力 等 項

目 成 績 皆 優 於 同 年 級 女 生 ， 至 於 柔 軟 度 項 目 則 女 生 優 於 男 生

(李 彩 華 、 方 進 隆 ， 1 9 9 8 )， 我 國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體 能 測 驗 結 果

1 5 歲 青 少 年 的 各 項 測 驗 結 果 為 ，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男 生 5 9 . 9 4

次、女 生 為 5 7 . 4 7  次，仰 臥 起 坐 次 數 男 生 3 7 . 3 次、女 生  2 8 . 9 4

次 ， 坐 姿 體 前 彎 男 生 大 約 為  2 8 . 0 3 公 分 、 女 生 大 約 為  2 9 . 3 2

公 分， B M I 男 生 為  2 2 . 3、女 生  2 0 . 6（ 行 政 院 體 委 會， 2 0 0 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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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 納 上 述 研 究 ， 男 性 普 遍 在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及 心 肺 耐 力 方 面 優

於 女 性 ， 而 柔 軟 度 方 面 則 女 生 普 遍 優 於 男 生 ， 至 於 身 體 質 量

指 數 在 性 別 差 異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。  

二 、 年 齡  

    教 育 部 學 生 體 能 檢 測 報 告 書 中 也 指 出 男 、 女 生 的 肌 耐 力

會 隨 年 齡 而 增 加 (教 育 部 ， 2 0 0 4 )， 男 生 在 柔 軟 度 、 心 肺 耐 力

及 仰 臥 起 坐 等 項 目 隨 年 齡 增 加 而 提 升 ， 而 女 生 在 柔 軟 度 與 心

肺 耐 力 部 分 也 有 類 似 的 狀 況 (林 貴 福， 1 9 9 3 )， 1 2  歲 以 後 身 體

活 動 與 健 康 體 適 能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加 而 有 提 升 的 趨 勢

( S c h m i d t m  &  Wa l k u s k  ， 1 9 9 8 )， 此 外 在 國 中 階 段 約 十 五 歲 左

右 時 身 高 、 體 重 、 心 肺 適 能 、 立 定 跳 遠 及 柔 軟 度 隨 年 齡 增 加

而 具 顯 著 差 異 (曾 宏 定 ， 2 0 0 1 )， 以 上 研 究 可 知 ， 年 齡 是 影 響

青 少 年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因 素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學 生 的 健 康 體 適 能

會 隨 著 青 少 年 的 成 長 發 育 而 提 昇 ， 但 若 體 能 活 動 量 不 足 也 可

能 使 健 康 體 適 能 出 現 衰 退 ， 嚴 重 甚 至 引 發 疾 病 。  

三 、 壓 力  

    壓 力 是 影 響 健 康 適 能 的 重 要 因 素 ， 壓 力 多 是 由 外 在 引

發 ， 當 身 心 受 到 外 在 刺 激 後 ， 短 期 間 反 應 導 致 精 神 集 中 、 思

考 力 加 強 ， 用 以 應 付 突 發 狀 況 及 面 對 困 難 ， 但 若 壓 力 狀 態 存

在 過 久 ， 人 體 因 為 壓 力 問 題 而 產 生 病 態 、 免 疫 力 減 低 或 體 內

荷 爾 蒙 失 調 ， 長 久 之 下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 下 降 ， 症 狀 疾 病 隨

之 出 現（ 劉 德 鈴， 2 0 0 0）。當 壓 力 狀 態 持 續 存 在，直 至 人 體 無

法 負 荷 程 度 時 甚 至 會 導 致 死 亡（ 陳 俊 忠， 1 9 9 4）。在 國 內 壓 力

問 題 是 影 響 健 康 的 重 要 因 素 ， 有 如 高 血 壓 、 心 臟 病 、 癌 症 、

潰 瘍 及 下 背 痛 等 問 題 都 與 壓 力 有 所 關 聯 ( T h o m a s ,  R o b e r t ,  &  

P a t r i c i a ,  1 9 9 5 )。因 此 提 升 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 妥 善 管 理 與 調 適 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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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， 在 現 今 競 爭 的 社 會 更 形 重 要 。  

四 、 坐 式 生 活  

    科 技 進 步 多 數 的 勞 力 活 動 由 機 械 所 取 代 ， 以 往 的 農 工 社

會 逐 漸 沒 落 ， 也 因 此 原 因 人 類 身 體 活 動 量 大 幅 度 的 減 少 ， 坐

式 生 活 成 為 現 代 人 生 活 主 要 型 態 。 最 近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體 能

活 動 及 心 肺 適 能 是 延 年 益 壽 的 重 要 因 素 （ A C S M， 2 0 0 2）， 在

一 項 針 對 國 中 生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研 究 中 發 現 ， 活 動 量 與 肌 力 、

肌 耐 力 及 心 肺 耐 力 是 成 正 比 關 係（ 李 彩 華、方 進 隆， 1 9 9 8）。

而 在 兒 童 坐 式 生 活 型 態 與 健 康 體 能 分 析 中 也 呈 現 出 ， 坐 式 形

態 的 時 數 越 長 則 心 肺 適 能 水 準 越 低 的 現 象 (黃 文 俊 ， 2 0 0 0 )，

由 此 可 見 ， 因 坐 式 型 態 的 生 活 模 式 而 減 少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， 足

以 影 響 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 與 健 康 狀 態 。  

五 、 睡 眠  

    睡 眠 具 有 恢 復 經 歷 ( r e s t o r a t i v e ) 與 能 量 保 存 ( e n e r g y  

c o n s e r v a t i o n )的 功 能 ， 因 此 充 分 的 睡 眠 及 睡 眠 品 質 是 恢 復 身

體 疲 勞 的 重 要 因 素 ， 睡 眠 時 身 體 活 動 量 大 幅 減 少 ， 並 幾 乎 意

識 不 到 外 面 的 世 界（ 何 瑞 麟、何 邦 立， 1 9 9 1）。充 分 的 睡 眠 有

助 肌 肉 腺 體 間 運 作 傳 導 ， 並 協 助 代 謝 作 用 進 行 （ 張 春 興 ，

1 9 9 3）。研 究 發 現 規 律 的 運 動 與 睡 眠 品 質 有 關 聯，無 規 律 運 動

者 在 睡 眠 困 擾 及 日 間 功 能 障 礙 方 面 的 問 題 都 多 於 規 律 運 動 者

(朱 嘉 華 、 方 進 隆 ， 1 9 9 8 )， 而 若 無 足 夠 或 好 的 睡 眠 日 積 月 累

之 後 ， 則 有 損 健 康 狀 態 、 代 謝 緩 慢 健 康 體 能 也 將 受 影 響 。  

六 、 抽 煙  

    抽 煙 習 慣 能 明 顯 的 降 低 心 肺 適 能 水 準 ， 從 研 究 中 發 現 菸

齡 達 2 7 年 者 的 呼 吸 耗 氧 量 是 常 人 的 四 倍 （ 王 順 正 ， 1 9 9 8）。

換 言 之 ， 在 相 同 運 動 強 度 條 件 時 ， 具 抽 菸 習 慣 者 需 額 外 攝 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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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多 氧 氣 來 完 成 活 動 ， 而 在 另 一 研 究 中 ， 具 運 動 習 慣 且 平 均

菸 齡 在 4 . 2 年 的 年 輕 男 性 ， 在 肺 部 功 能 的 影 響 雖 不 明 顯 ， 但

在 從 事 激 烈 運 動 時 的 耗 氧 量 卻 顯 著 提 升 ； 且 無 論 有 無 吸 菸 習

慣 的 受 試 者 ， 在 立 即 抽 菸 後 其 肺 功 能 與 運 動 生 理 反 應 均 受 不

良 影 響，因 此 抽 菸 習 慣 對 於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是 無 庸 置 疑（ 吳

清 池 ， 1 9 9 2）。  

 

参 、 健 康 體 能 的 項 目 與 測 量  

一 、 健 康 體 能 的 項 目  
   目 前 所 使 用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測 驗 方 式 多 數 來 自 於  A m e r i c a n  

A l l i a n c e  o f  H e a l t h ,  P h y s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 a n d  R e c r e a t i o n

（ A A H P E R） 所 建 立 的 系 統 性 測 驗 方 式 （ J a m e s ,  R . ,  A l l e n ,  

J a m e s ,  G.  &  D a l e .  1 9 9 5）。體 適 能 測 驗 在 初 期 發 展 主 要 以 提 升

運 動 技 能 的 運 動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為 主，例 如： A A H P E R  所 發 展

的 A A H P E R  Yo u t h  F i t n e s s  Te s t 及 加 州 體 能 測 驗 （ P h y s i c a l  

P e r f o r m a n c e  Te s t  o f  C a l i f o r n i a） 等 ， 均 是 以 檢 測 運 動 能 力 為

目 的 而 法 展 出 的 測 驗 方 式。直 至 1 9 7 0 年 代 因 整 體 社 會 環 境 的

改 變 ， 原 本 的 體 能 測 驗 方 式 已 無 法 滿 足 因 社 會 型 態 變 遷 而 衍

生 的 問 題 。 如 ： 高 血 壓 、 肥 胖 等 文 明 症 狀 問 題 。 因 此 體 適 能

測 量 目 標 ， 逐 漸 由 單 純 的 運 動 體 適 能 中 分 支 出 以 健 康 為 需 求

的 健 康 體 能 測 驗 （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 F i t n e s s  Te s t）， 然 而 健 康 體

能 與 運 動 體 適 能 兩 者 雖 具 高 度 相 關 ， 但 是 許 多 面 向 上 均 有 極

大 差 異 ， 並 可 概 分 為 數 個 項 目 進 行 區 分 如 表  2 -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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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表 2-1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運 動 體 適 能 之 比 較  

項 目  健 康 體 適 能  運 動 體 適 能  
目 標  健 康 促 進 與 疾 病

預 防  
增 強 運 動 能 力 、
提 升 競 賽 成 績  

對 象  學 生 、 一 般 大 眾 運 動 競 技 選 手  
屬 性  一 般  特 殊  
要 求  適 度  嚴 格  
時 間  終 身  短 暫  
收 穫  容 易  困 難  

體 能
項 目  

1 .心 肺 耐 力  
2 .身 體 組 成  
3 .肌 力  
4 .肌 耐 力  
5 .柔 軟 度  

1 .速 度  
2 .動 力  
3 .平 衡  
4 .協 調  
5 .敏 捷 性  
6 .反 應 時 間  

訓 練
強 度  

訓 練 強 度 較 低 、
偏 重 有 氧 訓 練  

訓 練 強 度 較 高 、
有 氧 及 無 氧 能 力
交 互 訓 練 。  

訓 練
感 受  

舒 適 、 愉 快 、 自
在  

激 烈 、 肌 肉 酸
痛 、 呼 吸 感 到 困
難 。  

資 料 來 源 ： 整 理 自 方 進 隆 （ 1 9 9 6）、 林 正 常 （ 1 9 9 7）、            

謝 錦 城 （ 1 9 9 8）。  

    此 外 健 康 體 適 能 依 據 不 同 的 群 體 、 年 齡 與 性 別 等 均 有 不

同 的 測 驗 方 式 與 標 準 ， 在 兒 童 方 面 C u r t  H i n s o n ( 1 9 9 5 )主 張 兒

童 健 康 體 適 能 應 包 含 ：（ 一 ） 心 肺 耐 力 （ c a r d i o  r e s p i r a t o r y  

E n d u r a n c e）；（ 二 ） 肌 力 （ m u s c u l a r  s t r e n g t h）；（ 三 ） 肌 耐 力

（ m u s c u l a r  e n d u r a n c e）；（ 四 ） 柔 軟 度 （ f l e x i b i l i t y）；（ 五 ）

身 體 組 成 （ b 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） 等 五 項 。 而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

（ A m e r i c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A C S M ,  1 9 9 2 )也 將 健

康 體 適 能 測 量 的 方 法 與 項 目 分 成 下 列 四 種 ： 一 英 哩 跑 走 （ 心

肺 耐 力 ）、 伏 地 挺 身 （ 肌 耐 力 ）、 坐 姿 體 前 彎 （ 柔 軟 度 ） 及 身

體 組 成 （ B M I）。 A C S M（ 2 0 0 0） 建 議 校 內 學 童 之 體 能 測 驗 ，

應 包 括 心 肺 耐 力 、 身 體 組 成 、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及 柔 軟 度 等 健 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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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。心 肺 耐 力 測 驗 可 以 1 6 0 0 公 尺 跑 走，或 穩 定 跑 步 測 驗 來

代 表 ， 身 體 組 成 則 以 皮 脂 厚 總 合 與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指 標 ， 肌 力

與 肌 耐 力 則 運 用 引 體 向 上 、 曲 臂 懸 垂 、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或 伏 地

挺 身 等 項 目 來 代 表 。 此 外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發 展 中

心 以 6 至 2 9 歲 的 群 體 為 標 準 ， 制 定 合 適 的 健 康 體 能 測 驗 項

目，測 驗 項 目 分 別 為 身 高、體 重（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）、坐 姿 體 前

彎（ 柔 軟 度 ）、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（ 腹 肌 耐 力 ）、 1 6 0 0  公 尺

跑 走（ 心 肺 耐 力 ）；而 我 國 教 育 部 公 佈 健 康 體 適 能 測 量 的 項 目

與 方 法 ， 在 適 用 於 國 小 學 童 的 項 目 分 別 為 ：  

（ 一 ） 身 體 組 成 （ B 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）：  

    代 表 身 體 中 肌 肉 、 脂 肪 等 組 織 所 佔 的 比 率 （ 方 進 隆 ，

1 9 9 3）。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考 量 其 便 利 性 與 準 確 度 因 素 ， 故 多 以

B M I（ b o d y  m a s s  i n d e x） 來 評 估 。  

（ 二 ） 柔 軟 度  ( F l e x i b i l i t y )：  

    代 表 關 節 可 自 主 活 動 的 範 圍 ， 除 可 提 高 活 動 效 率 外 ， 並

能 減 緩 關 節 局 部 退 化 ， 影 響 柔 軟 度 的 主 要 因 素 有 肌 肉 的 收 縮

性 、 韌 帶 的 彈 性 與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（ B a u m g a r t n e r &  J a c k s o n ,  

1 9 9 5）。一 般 而 言，人 體 各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因 其 功 能 而 有 所 差

異 ， 而 理 想 的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可 強 化 關 節 穩 定 性 ， 有 效 避 免 運

動 傷 害 的 發 生（ C o r b i n， 1 9 9 1），人 體 的 各 處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往

往 有 所 差 異 ， 而 柔 軟 度 不 足 可 能 加 速 關 節 退 化 速 度 ； 但 活 動

範 圍 太 大 也 容 易 使 關 節 變 得 不 穩 定 而 導 致 傷 害 ， 如 ： 體 操 選

手 過 度 伸 展 時 ， 形 成 關 節 不 穩 定 ； 本 研 究 以 坐 姿 體 前 彎 來 評

估 柔 軟 度 。  

（ 三 ） 肌 肉 適 能 （ M u s c u l a r  f i t n e s s）  

    肌 肉 適 能 又 可 細 分 為 肌 力 及 肌 耐 力 兩 項 目 。 肌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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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s t r e n g t h）是 指 肌 肉 或 肌 群 在 短 時 間 內，最 大 努 力 收 縮 所 產

生 的 張 力 （ 林 正 常 ， 1 9 9 7）； 而 肌 耐 力 （ e n d u r a n c e） 是 指 肌

肉 維 持 使 用 某 種 肌 力 時 ， 在 非 最 大 負 荷 下 持 續 收 縮 的 時 間 或

反 覆 次 數 （ A C S M ,  2 0 0 0）。 增 強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以 提 升 支 配 肌

肉 重 複 施 力 的 能 力 ， 使 人 體 能 夠 長 時 間 重 複 動 作 而 不 會 產 生

過 度 疲 勞 的 現 象（ C o r b i n， 1 9 9 1）；本 研 究 以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

起 坐 來 評 估 肌 力 及 肌 耐 力 。  

（ 四 ） 心 肺 適 能 （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 e n d u r a n c e）  

    身 體 利 用 循 環 系 統 提 供 身 體 各 處 氧 氣 ， 同 時 肌 肉 組 織 、

細 胞 利 用 氧 氣 產 生 能 量 並 進 行 代 謝 ， 此 系 列 循 環 的 效 率 直 接

影 響 心 肺 適 能 的 水 準 。 簡 而 言 之 ， 心 肺 適 能 便 是 指 心 臟 、 肺

臟 、 血 管 、 血 液 等 循 環 系 統 能 力 在 特 定 運 動 強 度 下 ， 持 續 活

動 一 段 長 時 間 的 適 應 能 力  ( S h a r k e y , 1 9 9 0 )， 因 此 心 肺 適 能 可

視 為 身 體 多 項 組 織 有 氧 能 力 的 指 標 ， 並 且 心 肺 適 能 提 升 可 有

效 降 低 罹 患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機 率 （ A C S M ,  2 0 0 0）； 本 研 究 以 八

百 公 尺 跑 走 來 評 估 心 肺 耐 力 。  

    健 康 體 適 能 測 量 項 目 在 設 計 上 主 要 是 針 對 一 般 民 眾 皆 能

適 用 而 設 定 ， 並 可 配 合 常 模 對 照 進 而 了 解 各 項 健 康 體 適 能 狀

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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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運 動 體 適 能 相 關 論 述  

 
壹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意 義  

運 動 體 適 能 是 身 體 器 官 系 統 的 功 能 综 合 表 現 ， 是 運 動 或

活 動 時 所 表 現 出 的 各 種 能 力（ 許 樹 淵，1 9 9 7），而 張 至 滿（ 1 9 8 6）

認 為 ， 多 數 的 運 動 項 目 均 能 夠 將 它 剖 析 分 成 許 多 不 同 的 基 本

動 作 （ f u n d a m e n t a l  s k i l l）， 分 析 出 的 每 一 項 基 本 動 作 則 由 所

謂 的 基 本 運 動 因 子 （ b a s i c  f a c t o r s） 或 基 本 運 動 能 力 （ b a s i c  

a b i l i t i e s） 所 組 成 ， 簡 稱 基 本 能 力 。 這 些 基 本 能 力 不 外 乎 肌

力 （ s t r e n g t h ）、 瞬 發 力 （ p o w e r ）、 肌 耐 力 （ m u s c u l a r  

e n d u r a n c e）、 心 肺 耐 力 （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 e n d u r a n c e）， 無 氧 耐

力 （ a n a e r o b i c  c a p a c i t y ）、 柔 軟 度 （ f l e x i b i l i t y ）、 敏 捷 性

（ a g i l i t y ）、 速 度 （ s p e e d ）、 平 衡 （ b a l a n c e ） 和 協 調

（ c o o r d i n a t i o n）等，又 因 各 不 同 形 式 的 運 動 項 目，所 運 用 的

肌 肉 及 神 經 也 不 同 ， 依 據 用 進 廢 退 原 則 ， 久 而 久 之 在 生 理 上

必 然 產 生 差 異 。 而 這 些 運 動 能 力 因 子 影 響 著 個 體 在 運 動 時 所

表 現 出 來 的 能 力，通 常 區 分 為 瞬 發 力、速 度、敏 捷 性、平 衡 、

協 調 及 反 應 等 數 項 目 。  

 

貳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項 目  

運 動 體 適 能 又 稱 為 競 技 體 適 能 ， 依 據 美 國 運 動 醫 學

（ A C S M） 的 定 義 為 ： 身 體 從 事 與 運 動 有 關 的 體 能 ， 故 又 稱

為 運 動 體 適 能 ， 王 錠 堯 ( 2 0 0 4 )認 為 運 動 體 適 能 為 身 體 從 事 各

項 運 動 所 需 適 當 的 能 力 ， 是 體 能 狀 況 優 異 者 或 運 動 員 所 追 求

的 體 能 （ 林 正 常 ， 1 9 9 7； A C S M ,  1 9 9 1）對 於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目

標 中 外 學 者 均 有 相 同 共 識 ， 但 是 對 於 運 動 體 適 能 所 包 含 細 項



 20

一 問 題 ， 直 至 目 前 依 然 存 在 爭 論 ， 許 義 雄 （ 1 9 9 7） 認 為 體 能

的 競 技 要 素 ， 包 含 平 衡 、 協 調 、 敏 捷 、 速 度 、 瞬 發 等 五 項 ，

並 依 次 序 有 影 響 程 度 差 別 ， 亦 即 首 重 發 展 平 衡 技 巧 ， 次 而 提

升 協 調 與 敏 捷 最 後 訓 練 速 度 與 瞬 發 能 力 。 林 正 常 ( 1 9 9 6 )指 出

運 動 體 適 能 除 包 含 敏 捷 性 、 協 調 性 、 速 度 、 平 衡 、 反 應 時 間

與 爆 發 力 等 項 外 尚 須 重 視 健 康 體 能 。 C o r b i n  a n d  L i n d s e y

（ 1 9 9 4）將 運 動 體 適 能 細 分 為 平 衡、協 調、反 應 時 間、敏 捷 、

瞬 發 與 速 度 等 六 項 目 ； M a u d  a n d  F o s t e r（ 1 9 9 5） 歸 納 人 體 運

動 能 力 包 括 反 應 時 間 、 平 衡 、 速 度 、 敏 捷 與 協 調 等 五 項 ；

M o r r o w,  J a c k s o n ,  D i s c h ,  a n d  M o o d（ 1 9 9 5） 分 析 人 體 運 動 表

現 後 認 為 影 響 因 素 包 括 肌 力、速 度、敏 捷、瞬 發 力、柔 軟 度 、

平 衡 與 肌 肉 運 動 知 覺（ k i n e s t h e t i c  p e r c e p t i o n）等 七 項。田 麥

久 （ 1 9 9 8） 於 「 論 運 動 訓 練 計 畫 」 一 書 指 出 ， 人 體 運 動 能 力

除 前 述 各 項 生 理 能 力 外 尚 須 重 視 戰 略 素 質 、 心 理 素 質 以 及 運

動 智 能 素 質 等 。 根 據 前 述 相 關 文 獻 的 探 討 可 知 運 動 體 適 能 包

含 的 要 素 種 類 ， 於 各 研 究 中 並 不 一 致 ， 但 若 單 以 生 理 觀 點 來

综 合 多 數 學 者 意 見 ， 本 研 究 擬 以 敏 捷 性 、 協 調 能 力 、 平 衡 能

力 、 反 應 時 間 、 瞬 發 力 及 速 度 等 項 目 作 為 研 究 觀 察 項 目 ， 並

如 下 說 明 之 。  

一 、 速 度 （ speed）： 全 身 或 身 體 任 一 部 位 ， 在 短 時 間 從

一 初 始 位 置 移 動 至 另 一 位 置 的 能 力 ， 也 就 是 單 位 時 間 位 移 的

變 化 量 ， 相 同 時 間 內 位 移 的 距 離 愈 長 則 速 度 愈 快 。  

二、協 調 性（ coordination）：指 身 體 統 合 神 經 肌 肉 聯 結

以 產 生 正 確 、 和 諧 動 作 的 能 力 （ Hoeger & Hoeger, 2002）。

人 類 經 驗 的 獲 取 約 有 40%是 來 自 於 視 覺，約 25%來 自 聽 覺，約

17% 來 自 觸 覺 ， 其 他 感 覺 的 經 驗 約 佔 15%（ 杞 紹 安 ， 199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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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此 可 知 ， 個 體 視 覺 接 受 外 在 訊 息 的 敏 感 度 對 其 協 調 性 的 優

劣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。 具 備 優 異 身 體 協 調 能 力 者 ， 能 迅 速 掌 握

各 項 運 動 技 能 ， 適 應 人 體 活 動 時 各 項 外 在 環 境 的 變 化 ， 以 最

有 效 率 的 方 式 、 達 成 更 高 的 身 體 活 動 效 能 。  

三 、 敏 捷 性 （ agility）： 身 體 或 身 體 某 部 位 迅 速 、 有 效

的 移 動 並 改 變 身 體 姿 勢 或 方 向 的 能 力 （ Hoeger & Hoeger, 

2002）。敏 捷 能 力 和 肌 力、反 應 時 間、速 度、瞬 發 以 及 協 調 性

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， 可 說 是 運 動 能 力 的 綜 合 表 現 。  

四、平 衡 感（ balance）：是 指 身 體 在 各 種 動 作 或 姿 勢 中 ，

能 夠 維 持 穩 定 的 狀 態 ， 將 身 體 的 重 心 （ center of gravity）

保 持 在 支 持 底 面（ base of support）的 能 力（ Hoeger & Hoeger, 

2002）。 依 重 心 在 運 動 過 程 中 的 類 型 ， 平 衡 可 分 為 靜 態 平 衡

（ static balance） 與 動態 平 衡 （ dynamic balance） 兩 種 ，

靜 態 平 衡 指 人 體 在 靜 止 時 ， 維 持 身 體 站 立 的 能 力 ， 動 態 平 衡

則 是 人 體 在 動 作 進 行 時 ， 保 持 平 衡 或 由 失 衡 狀 態 到 恢 復 平 衡

之 能 力 。  

五 、 爆 發 力 （ explosive power）： 指 身 體 神 經 肌 肉 系 統

在 最 短 的 時 間 內 產 生 力 量（ force）的 能 力，是 肌 力 與 動 作 速

度 的 乘 積 （ 林 政 東 ， 2004）。 。 其 公 式 為 ： P（ 爆 發 力 ）  = F

（ 力 量 ） ×V（ 速 度 ）。  

六 、 反 應 時 間 （ reaction time）： 反 應 時 間 是 指 從 刺 激

或 信 號 出 現 至 產 生 肌 肉 動 作 反 應 的 時 間 （ Hoeger & Hoeger, 

2002）。可 以 分 為 單 純 反 應 與 複 雜 反 應 兩 類，單 純 反 應 僅 有 單

一 刺 激 與 反 應 。 如 ： 燈 一 亮 馬 上 用 手 按 壓 計 時 器 之 按 鈕 ， 其

間 過 程 所 花 的 時 間 ， 即 為 單 純 反 應 時 間 ， 複 雜 反 應 則 是 加 入

選 擇 性 的 刺 激，在 反 應 前 需 要 經 思 考 判 斷 才 能 作 出 正 確 反 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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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生 理 指 標 相 關 研 究  

 

（ 一 ） 安 靜 心 跳 率  

心 跳 率 即 心 臟 每 分 鐘 跳 動 的 次 數 ， 會 隨 著 活 動 狀 態 而 有

所 改 變 ， 並 可 直 接 反 映 出 運 動 員 對 於 訓 練 負 荷 的 感 受 。 此 外

許 多 因 素 也 會 影 響 心 跳 率 。 如 ：  年 齡 、 性 別 、 飲 食 、 氣 候 、

疲 勞 、 疾 病 及 運 動 的 型 能 等 。 因 測 量 心 跳 率 無 需 任 何 器 材 ，

又 因 容 易 測 量 並 能 隨 時 取 得 數 據 ， 所 以 在 訓 練 上 被 廣 泛 使

用 ； 心 跳 率 在 人 體 運 動 生 理 上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指 標 ， 不 但 可 以

反 應 身 體 狀 況 ， 此 外 還 能 做 為 運 動 強 度 設 定 依 據 ， 評 量 運 動

所 消 耗 的 能 量 及 運 動 訓 練 效 果 等 。 運 動 強 度 的 設 定 ， 須 以 安

靜 心 跳 率 與 最 大 心 跳 率 之 間 的 變 化 做 為 依 據 ( K a r v o n e n，

1 9 8 8  )。 簡 單 來 說 當 運 動 的 各 項 條 件 相 同 時 ， 心 肺 耐 力 水 準

與 安 靜 心 跳 率 呈 現 負 相 關 ， 這 種 直 接 透 過 最 大 心 跳 率 來 進 行

運 動 強 度 評 量 的 判 定 方 式 ， 確 實 可 以 反 映 出 運 動 參 與 者 的 個

別 差 異 狀 況 。 未 接 受 運 動 訓 練 者 ， 在 經 十 週 運 動 訓 練 後 安 靜

心 跳 率 可 降 低 至 每 分 鐘 7 0次 ， 安 靜 心 跳 率 減 少 便 可 直 接 降 低

心 臟 負 擔 ， 並 反 應 出 心 搏 效 率 提 升 與 作 功 負 荷 量 減 輕 的 效 果

（ W i l m o r e， 1 9 9 4  )。 在 接 受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受 試 者 的 安 靜 心 跳

率 減 少 ， 且 進 行 相 同 強 度 時 的 心 跳 率 下 降 ， 而 每 跳 心 搏 輸 出

量 則 增 加 。 所 以 經 由 耐 力 訓 練 後 ， 可 預 期 的 生 理 適 應 即 是 安

靜 值 心 跳 率 的 下 降 及 相 同 運 動 強 度 下 心 跳 率 減 少 。 在 實 施 耐

力 訓 練 後 ， 肌 肉 中 的 微 血 管 密 度 也 會 大 幅 提 升 ， 加 速 血 液 運

送 與 代 謝 效 率 而 提 昇 運 動 能 力 ， M e r r i l l  ( 1 9 9 3 )探 討 女 子 籃 球

競 賽 中 的 能 量 供 應 的 變 化 ， 結 果 發 現 籃 球 運 動 仍 多 半 仰 賴 無

氧 系 統 供 應 能 量。M c I n n e s ( 1 9 9 5 )以 8  位 澳 洲 國 家 籃 球 聯 盟 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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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為 受 試 者 進 行 心 跳 率 測 量 ， 發 現 比 賽 中 平 均 心 跳 率 為

1 6 9 ± 9次 /分 ( 8 9 ± 2 %最 大 心 跳 率 )。劉 丹 等 人 ( 1 9 9 4 )運 用 比 賽 與

訓 練 的 心 跳 率 來 控 制 運 動 強 度； F r a n c i s  &  B r a s h e r ( 1 9 9 2 )以 3 3

名 平 均 年 齡 2 8歲 的 男 性 受 試 者 接 受 不 同 頻 率 的 三 分 鐘 登 階 測

驗，並 以 運 動 後 5秒 至 2 0秒 的 恢 復 心 跳 數 與 原 地 跑 步 機 所 測 得

V O 2 m a x作 相 關 比 較 ， 結 果 與 2 2次 /分 的 相 關 0 . 7 7， 與 2 6和 3 0

次 /分 的 相 關 達 0 . 8 1 ( P < 0 . 0 1 )， 顯 示 恢 復 心 跳 數 可 提 供 作 為 預

測 個 人 V O 2 m a x的 依 據 。  

（ 二 ） 血 脂 肪  

膽 固 醇 是 構 成 、 保 護 及 調 節 物 質 進 出 細 胞 膜 的 重 要 成 分

之 一（ 洪 惠 風， 2 0 0 3），並 且 是 形 成 人 體 重 要 激 素 的 原 料，這

些 激 素 密 切 影 響 代 謝 及 免 疫 功 能（ 于 劍 扉， 1 9 9 8），因 此 膽 固

醇 為 生 理 中 不 可 缺 乏 的 物 質 。 但 是 如 果 血 液 中 的 膽 固 醇 濃 度

高 於 標 準 值 ， 則 會 對 人 體 產 生 危 害 引 發 臟 器 與 心 血 管 相 關 疾

病 （ P o w e r s  &  H o w l e y , 2 0 0 1）。 膽 固 醇 又 可 分 為 高 密 度 脂 蛋 白

膽 固 醇 ( H D L - C )及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( L D L - C )兩 類 型，高 密

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( H D L - C )  即 俗 稱 「 好 的 膽 固 醇 」， 此 類 高 密

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可 協 助 肝 臟 代 謝 固 醇 ， 降 低 動 脈 管 壁 淤 積 所

產 生 的 病 變 ； 此 外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( L D L - C )卻 能 引 發 動

脈 血 管 壁 淤 積 發 生 粥 瘤 化 現 象 ， 進 而 導 致 動 脈 硬 化 。 規 律 性

運 動 能 降 低 體 脂 肪 、 血 壓 及 三 酸 甘 油 酯 等 ， 也 會 提 升 高 密 度

膽 固 醇 ， 並 能 增 強 人 體 對 胰 島 素 的 使 用 效 率 及 增 加 葡 萄 糖 耐

受 性 ， 維 持 血 液 中 血 糖 的 正 常 濃 度 ( A C S M , 2 0 0 2 )。 鍾 曉 雲

（ 2 0 0 2）以 4 0 名 國 小 高 年 級 肥 胖 學 童 進 行 為 期 十 二 週 的 新 式

健 身 操 運 動 訓 練，其 結 果 在 血 脂 肪 部 分：除 了 L D L - C 沒 改 變

外 ， 其 餘 的（ T C、 T G、 H D L - C）部 份 均 呈 顯 著 差 異 。 陳 惠 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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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 0 0 1） 以 國 小 學 童 為 對 向 ， 進 行 八 週 健 康 體 適 能 活 動 訓 練

及 飲 食 教 育 課 程 後 ， 亦 獲 得 相 似 結 果 。 比 較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發

現 ， 當 運 動 介 入 後 總 膽 固 醇 、 三 酸 甘 油 脂 、 低 密 度 膽 固 醇 、

尿 酸 及 空 腹 血 糖 等 都 有 明 顯 下 降 趨 勢（ 林 素 玲， 2 0 0 2）。陳 坤

檸 （ 1 9 9 4） 持 續 對 4 至 6 歲 的 兒 童 進 行 六 週 規 律 低 強 度 運 動

後 ， 發 現 血 液 中 總 膽 固 醇 及 三 酸 甘 油 脂 皆 有 下 降 的 現 象 ， 高

密 度 膽 固 醇 亦 有 明 顯 之 增 加 趨 勢 。 K u l l e r 等 人 （ 2 0 0 1） 研 究

發 現 當 體 重 下 降 7 . 2﹪ 後 T G 也 立 即 下 降 4 . 9﹪ ， L D L - C 也 下

降 9 . 2﹪ 。 在 其 他 研 究 中 也 指 出 ， 肥 胖 者 透 過 增 加 身 體 活 動

量 或 是 有 氧 的 運 動 訓 練 ， 可 以 增 加 H D L - C 的 值 ， 或 降 低 T C

值 、 T G 值 及 L D L - C 值 （ G u t i n ,  C u c u z z o ,  I s l a m ,  S m i t h ,  &  

S t a c h u r a ,  1 9 9 8 ;  H a d d o c k ,  H o p p ,  M a s o n ,  B l i x ,  &  B l i a r ,  

1 9 9 8）。 但 也 有 研 究 認 為 ， 有 氧 運 動 無 法 降 低 T C、 T G 的 值

( To l f r e y ,  C a m p b e l l ,  &  B a t t e r h a m , 1 9 9 8 ；  H a r d m a n ,  &  

H u d s o n , 1 9 9 4； R i m m e r  &  L o o n e y , 1 9 9 7  )。  

血 液 生 化 值 一 直 是 健 康 方 面 的 重 要 指 標 ， 有 關 運 動 或 訓

練 後 血 液 生 化 值 增 加 或 減 低 的 生 理 機 轉 尚 不 是 很 清 楚 ， 但 無

論 如 何 ， 多 數 的 研 究 證 明 規 律 的 運 動 對 血 液 生 化 值 有 正 向 的

影 響 。  

（ 三 ） 三 酸 甘 油 酯 ( T G )   

肝 醣 和 T G 是 人 體 內 的 能 量 儲 存 主 要 方 式 ， 但 以 正 常 來

說 以 脂 肪 方 式 來 儲 存 能 量 才 能 達 到 較 佳 的 效 率 ， 因 此 人 體 約

有 9 8﹪ 能 量 儲 存 為 三 酸 甘 油 脂 （ 謝 伸 裕 ， 1 9 9 7）。 人 體 血 液

中 三 酸 甘 油 脂 代 謝 快 速 ， 因 此 若 血 液 中 三 酸 甘 油 脂 含 量 過

高 ， 或 許 是 遺 傳 或 疾 病 所 引 起 脂 質 代 謝 異 常 ， 但 最 主 要 因 素

依 然 是 飲 食 過 量 、 肥 胖 或 缺 乏 運 動 造 成 （ 于 劍 扉 ， 1 9 9 8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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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尿 酸 ( U A )   

當 人 體 在 攝 取 大 量 含 普 林 （ P u r i n e） 如 海 鮮 等 的 食 物 後

體 內 便 會 代 謝 產 生 尿 酸 物 質 ， 而 尿 酸 的 代 謝 主 要 是 以 排 尿 方

式 進 行 ， 因 此 體 內 尿 酸 值 多 寡 或 許 與 日 常 飲 水 量 有 關 係 ， 如

果 尿 酸 累 積 體 內 無 法 經 由 正 常 方 式 代 謝 ， 無 法 排 出 體 外 的 尿

酸 便 會 沈 澱 在 關 節 部 位 形 成 發 炎 痛 風 甚 至 導 致 腎 臟 功 能 受

損 ， 此 外 亦 有 研 究 顯 示 高 尿 酸 血 症 與 高 三 酸 甘 油 酯 症 有 相 關

性 （ 王 文 心 ， 2 0 0 3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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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手 球 運 動 型 態 分 析  

 

手 球 運 動 屬 於 長 時 間 高 強 度 ， 且 兼 具 有 氧 及 無 氧 供 能 系

統 的 運 動。其 基 本 運 動 能 力 包 含 肌 力、耐 力、柔 軟 度、速 度 、

爆 發 力、敏 捷 及 平 衡 等 項 目，所 以 是 一 種 身 體 全 面 性 的 運 動，

在 攻 擊 與 防 守 步 調 上 極 為 快 速 因 此 在 能 量 供 應 方 面 主 要 以

AT P -  P C 系 統 為 主 ， 例 如 快 攻 與 射 門 等 技 術 都 是 在 幾 秒 內 完

成 的 動 作。李 誠 志  ( 1 9 9 4 )認 為 手 球 運 動 致 勝 要 點，在 於 能 從

時 間 和 空 間 上 爭 取 優 勢 ， 因 此 速 度 (跑 、 跳 )、 肌 力 (射 門 、 防

守 )及 傳 接 球 能 力 是 訓 練 的 重 點。D a l  M o n t e ( 1 9 8 3 )發 現 手 球 競

賽 時，所 需 能 量 來 源 由 AT P  - P C 系 統 提 供 約 8 0％、有 氧 系 統

佔 1 0％。且 雖 然 手 球 比 賽 時 間 約 為 一 小 時 左 右，持 續 的 快 速

移 位 、 滑 步 、 射 門 、 防 守 等 動 作 都 屬 AT P  - P C 系 統 ， 因 此 耐

力 水 準 是 極 需 重 視 的 要 項 。 賀 漢 森 ( 1 9 8 5 )於 世 界 盃 手 球 賽

中，計 算 同 一 球 員 在 一 場 比 賽 中 移 動 的 距 離 約 為 8 3 6 5 公 尺 ，

可 見 耐 力 體 能 絕 對 是 影 響 手 球 運 動 競 賽 結 果 的 關 鍵 。 近 年 手

球 規 則 的 修 訂 ， 如 手 球 競 賽 時 球 員 在 替 補 線 範 圍 內 可 自 行 替

補 球 員 及 攻 隊 消 極 性 比 賽 時 判 由 對 隊 擲 自 由 球 進 攻 等 規 則 ，

使 得 手 球 競 賽 的 節 奏 愈 加 提 昇 (林 輝 雄 ， 1 9 9 7 )， 因 此 球 員 短

暫 歇 息 的 恢 復 能 力 相 當 重 要 。 B o m p a ( 1 9 8 1 )認 為 提 昇 有 氧 能

量 系 統 效 率 後 ， 無 氧 能 量 系 統 的 效 率 也 隨 之 提 升 ， 整 體 能 量

供 應 增 加 ( M a c D o u g a l l， 1 9 7 4 )。 換 言 之 具 有 較 高 水 準 的 有 氧

能 力 將 有 助 於 從 事 無 氧 活 動 ， 而 經 過 良 好 有 氧 訓 練 的 運 動 員

也 擁 有 較 快 速 的 恢 復 能 力 (林 正 常， 2 0 0 1 )。此 外 林 明 鉐 ( 1 9 9 7 )

指 出 手 球 競 賽 中 的 攻 防 追 逐 、 傳 接 移 位 或 阻 截 抄 球 等 活 動 ，

均 屬 敏 捷 性 能 力 ， 所 以 針 對 敏 捷 性 和 協 調 性 亦 須 格 外 重 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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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 康 體 適 能  

1.身 高 、 體 重  

2.坐 姿 體 前 彎  

3. 一 分 鐘 屈 膝 仰

臥 起 坐  

4.立 定 跳 遠  

5.800 公 尺 跑 走  

運 動 體 適 能  

生 理 狀 態 指 標  

1 .敏 捷 性      
2 .協 調 性  
3 .反 應 時 間  
4 .速 度   
5 .瞬 發 力   
6.平 衡 性  

1 .總 膽 固 醇   
(1)HDL-C 

(1)LDL-C 

2 .安 靜 心 跳 率  
3 .三 酸 甘 油 酯   
4 .尿 酸  

第三章  研究設計與實施 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設 計 與 流 程  

 

壹 、 研 究 設 計   

根 據 上 述 文 獻 ， 提 出 本 研 究 設 計 之 架 構 圖 如 圖 3 - 1。 本

研 究 旨 在 探 討 ， 提 升 健 康 體 適 能 之 後 ， 能 否 改 善 運 動 體 適 能

及 對 血 液 生 化 值 之 影 響 。 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1  研 究 設 計 架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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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 集 健 康 體 適 能 、 運 動 體 適 能

和 生 理 健 康 狀 態 指 標 的 相 關 理

論 文 獻 ， 進 行 文 獻 分 析 。  

依 據 理 論 文 獻，設 計 健 康 體 適 能

進 行 實 驗 前 測  

實 驗 介 入 實 施  

進 行 實 驗 後 側  

資 料 比 較 與 分 析  

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

撰 寫 研 究 報 告  

貳 、 研 究 流 程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

圖  3 - 2 研 究 流 程 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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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 

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市 南 區 某 國 小 手 球 隊 男 生 3 2名 為 對 象 (平

均 年 齡 為 1 2 . 8 ± 0 . 8歲，平 均 身 高 1 5 4 . 2 ± 4 . 3 2公 分，平 均 體 重 為

4 8 . 1 3 ± 6 . 6 3公 斤 ） ， 受 試 者 皆 從 三 年 級 上 學 期 開 學 一 個 月 內

起 參 加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。 全 體 受 試 者 於 實 驗 進 行 前 皆 須 先 經 身

體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， 並 且 填 寫 家 長 同 意 書 及 抽 血 檢 測 同 意 書

後 ， 始 為 本 研 究 之 受 試 對 象 。  

壹 、 取 樣 過 程   

一 、 由 校 內 五 、 六 年 級 手 球 隊 員 共 32位 學 童 參 與 研 究 。  

二 、 發 給 「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」 、 「 家 長 同 意 書 及 抽 血 檢 測

同 意 書 」 以 徵 詢 家 長 同 意 。  

三 、 回 收 「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」 及 「 家 長 同 意 書 」 。  

貳 、 分 組   

由 研 究 者 隨 機 分 配 實 驗 組 及 對 照 組 。  

一 、 實 驗 組   

學 童 16名 （ 男 16名 ） ， 每週 一 、 三 、 五 早 上 ， 每 天 50分

鐘 於 既 有 手 球 訓 練 課 程 外 ， 額 外 增 加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， 共 持

續 十 二 週 。  

二 、 對 照 組  

學 童 16 名 （ 男 16 名 ） ， 實 驗 期 間 僅 接 受 既 有 手 球 訓 練

課 程 ， 而 不 額 外 從 事 相 關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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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檢 測 方 法 及 工 具  

 
壹 、 測 驗 前 的 說 明 會  

    施 測 人 員 及 受 試 者 進 行 先 前 說 明 與 示 範 動 作 ， 以 達 測 驗

的 統 一 性 與 標 準 化 。  

貳 、 體 適 能 之 檢 測  

一 、 測 驗 地 點 ： 選 擇 地 點 以 校 內 操 場 或 活 動 中 心 （ 體 育 館 ）

為 主 。  

二 、 測 驗 項 目 ： 測 驗 項 目 分 為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運 動 體 適 能 兩 部

分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包 含 身 體 組 成 、 柔 軟 度 、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及 心

肺 適 能 等 五 大 部 分；運 動 體 適 能 則 包 含 敏 捷 性、協 調、平 衡 、

速 度、反 應 及 瞬 發 力 等 項 目，詳 細 測 驗 內 容 如 下 表 3 - 1所 示 ： 

            表 3-1 健 康 體 適 能 檢 測 項 目  

目 的  項 目  

身 體 組 成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( B M I )  

柔 軟 度  坐 姿 體 前 彎  

肌 力  立 定 跳 遠  

肌 耐 力  一 分 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

心 肺 耐 力  8 0 0 公 尺 跑 走  

敏 捷 性  折 返 跑 測 驗  

協 調 能 力  立 定 壘 球 擲 遠  

平 衡 能 力  閉 眼 單 足  

速 度  6 0 公 尺 衝 刺  

反 應 時 間  落 棒 反 應 測 驗  

瞬 發 力  垂 直 跳 測 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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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測 驗 方 法   

    本 研 究 依 據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 － 體 適 能 測 量 標 準 進 行 檢

測 ， 各 項 檢 測 方 式 如 下 ：  

 

(一 )、 健 康 體 適 能  

1 .身 體 組 成 －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（ B M I）  

測 量 器 材 ： 身 高 器 （ 或 皮 尺 ） 、 體 重 計 。  

測 量 步 驟 ：  

( 1 )身 高：受 試 者 必 須 脫 鞋 站 在 身 高 器 上，兩 腳 踵 密 接、直 立，

使 枕 骨 背 骨 臀 部 及 腳 踵 四 部 份 均 緊 貼 量 尺 。  

( 2 )受 試 者 必 須 兩 眼 向 前 平 視，身 高 計 的 橫 板 輕 微 接 觸 頭 頂 並

和 身 高 計 的 量 尺 成 直 角 。  

( 3 )測 量 結 果 以 公 尺 為 單 位（ 以 四 捨 五 入 法 計 至 小 數 第 一 位 ）。 

( 4 )體 重 ： 受 試 者 最 好 在 用 餐 後 兩 小 時 測 量 。  

( 5 )受 試 者 必 須 脫 鞋 帽 及 厚 重 衣 物 站 立 於 體 重 器 上 。  

( 6 )測 量 結 果 以 公 斤 為 單 位（ 以 四 捨 五 入 法 計 至 小 數 第 一 位 ）。 

( 7 )記 錄 身 高 與 體 重 。  

( 8 )身 體 質 量 指 數 （ B M I） ＝ 體 重 （ K g） ÷身 高 （ ㎡ ） 。  

2 .柔 軟 度 －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驗  

測 量 器 材 ： 布 尺 、 膠 帶 或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量 器 、 軟 墊 。  

測 量 步 驟 ：  

( 1 )身 高：受 試 者 必 須 脫 鞋 站 在 身 高 器 上，兩 腳 踵 密 接、直 立，

使 枕 骨 背 骨 臀 部 及 腳 踵 四 部 份 均 緊 貼 量 尺 。  

( 2 )受 試 者 必 須 兩 眼 向 前 平 視，身 高 計 的 橫 板 輕 微 接 觸 頭 頂 並

和 身 高 計 的 量 尺 成 直 角 。  

( 3 )受 測 者 坐 於 地 面 或 墊 子 上，兩 腿 分 開 3 0  公 分，膝 蓋 伸 直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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腳 尖 朝 上 （ 布 尺 位 於 雙 腿 之 間 ）。  

( 4 )受 測 者 雙 腿 腳 跟 底 部 與 布 尺 之 2 5  公 分 記 號 平 齊（ 脫 鞋 ）。 

( 5 )受 試 者 雙 手 相 疊（ 兩 中 指 互 疊 ）， 自 然 緩 慢 向 前 伸 展（ 不

得 急 速 來 回 抖 動 ） 儘 可 能 向 前 伸 ， 並 使 中 指 觸 及 布 尺 後 ， 暫

停 二 秒 ， 以 便 記 錄 。  

( 6 )兩 中 指 互 疊 觸 及 布 尺 之 處 ， 其 數 值 即 為 成 績 登 記 之 點 。  

( 7 )先 嘗 試 練 習 一 次，再 正 式 測 驗 兩 次，取 兩 次 正 式 測 驗 中 最

佳 成 績 。  

( 8 )測 量 記 錄 單 位 為 公 分 。  

3.肌 力 － 立 定 跳 遠  

測 量 器 材 ： 立 定 跳 遠 測 量 軟 墊 （ 皮 尺 及 墊 子 ）  

測 量 步 驟 ：  

( 1 )受 試 者 立 於 起 跳 線 後，雙 腳 與 肩 同 寬，半 蹲、膝 關 節 彎 曲、

雙 臂 至 於 身 體 兩 側 後 方 。  

( 2 )受 試 者 雙 臂 自 然 往 前 擺，雙 腳「 同 時 躍 起 」、「 同 時 落 地 」。 

( 3 )受 測 時 ， 每 次 測 驗 一 人 ， 每 人 可 試 跳 兩 次 。  

( 4 )成 績 丈 量 ， 由 起 跳 線 內 緣 至 最 近 落 點 為 準 確 距 離 。  

( 5 )受 試 者 犯 規 時 ， 不 算 成 績 。  

( 6 )受 試 者 可 以 連 續 試 跳 兩 次 ， 取 兩 次 中 最 佳 成 績 。  

( 7 )測 量 成 績 單 位 為 公 分 。  

4.肌 耐 力 —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 

測 量 器 材 ： 碼 錶 、 墊 子 。  

測 量 步 驟 ：  

( 1 )受 試 者 可 以 連 續 試 跳 兩 次 ， 取 兩 次 中 最 佳 成 績 。  

( 2 )預 備 時 受 試 者 於 墊 子 或 地 面 仰 臥 平 躺 ， 收 額 雙 手 胸 前 交

叉 ， 雙 手 掌 輕 放 肩 上 （ 肩 窩 附 近 ） ， 手 肘 得 離 開 胸 部 ， 雙 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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彎 曲 約 成 九 十 度 ， 足 底 平 貼 地 面 。  

( 3 )將 受 試 者 分 成 兩 組，兩 組 可 彼 此 幫 忙 以 雙 手 按 住 腳 背 並 計

算 次 數 ， 完 成 後 登 記 成 績 。  

( 4 )測 驗 時 ， 利 用 腹 肌 收 縮 使 身 體 上 身 起 坐 ， 雙 肘 觸 及 雙 膝

後 ， 而 構 成 一 個 完 整 動 作 ， 之 後 ， 隨 即 放 鬆 腹 肌 仰 臥 回 復 預

備 動 作 。  

( 5 )聞 「 預 備 」 口 令 時 ， 保 持 預 備 動 作 ， 聞 「 開 始 」 口 令 時 ，

盡 力 在 一 分 鐘 內 ， 做 起 坐 的 動 作 ， 直 聽 到 「 停 」 口 令 時 動 作

結 束 。  

( 6 )記 錄 ： 以 次 數 為 單 位； 計 時 六 十 秒； 在 六 十 秒 記 錄 其 完 整

次 數 。  

5.心 肺 耐 力 — 800公 尺 跑 走  

測 驗 器 材 ： 碼 錶 、 哨 子 、 信 號 旗 、 名 次 牌 、 號 碼 衣 。  

測 量 步 驟 ：  

( 1 )受 試 者 測 驗 時 要 穿 著 運 動 服 裝 及 運 動 鞋 。  

( 2 )測 量 場 地：測 驗 之 田 徑 場 地 於 測 量 前 要 準 確 丈 量 距 離，並

畫 好 起 終 點 。 並 注 意 田 徑 場 地 要 保 持 地 面 乾 淨 平 整 。  

( 3 )熱 身 操 ： 測 驗 前 須 足 夠 的 熱 身 及 伸 展 ， 以 避 免 運 動 傷 害 。 

( 4 )測 驗 時 將 學 生 分 成 2 - 3  組 ， 每 組 穿 著 號 碼 衣 ， 學 生 可 相 互

計 算 圈 數 ， 並 提 醒 受 試 者 儘 量 跑 田 徑 場 之 內 圈 ， 待 抵 達 終 點

時 教 師 報 以 成 績 。  

( 5 )起 跑 開 始 鳴 哨 音 及 計 時，施 測 者 要 鼓 勵 受 測 者 盡 力 以 跑 步

完 成 測 驗 ， 如 中 途 不 能 跑 之 時 ， 可 以 走 路 代 替 ， 抵 達 終 點 時

記 錄 時 間 。  

( 6 )記 錄 完 成 八 百 公 尺 跑 走 之 時 間 ， 記 錄 單 位 為 分 、 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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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、 運 動 體 適 能  

    本 研 究 依 據 教 育 部 體 適 能 網 站 － 體 適 能 測 量 標 準 及 運 動

科 學 資 訊 網 進 行 檢 測 ， 各 項 檢 測 方 式 如 下 ：  

1.敏 捷 性 － 折 返 跑 測 驗  

測 驗 器 材 ： 碼 錶 、 厚 寛 各 5 公 分 長 1 0 公 分 之 木 塊 二 塊 。  

測 驗 步 驟 ：  

( 1 )劃 兩 條 距 離 1 0 公 尺 的 平 行 線 ， 一 條 為 起 終 點 線 ， 一 條 為

折 返 線，二 個 半 徑 5 0 公 分 的 圓 圈 在 線 外 剛 好 接 觸 著 每 條 平 行

線 的 中 央 。  

( 2 )受 試 者 站 在 起 點 線 的 後 面 做 預 備 跑 姿， 當 下 達「 開 始 」口

令 後 急 速 跑 向 折 返 線 外 ， 撿 起 放 在 圓 圈 內 的 木 塊 ， 折 回 將 木

塊 放 在 起 跑 線 後 方 之 圓 圈 內 ， 但 不 能 用 擲 ， 不 要 停 頓 再 返 回

撿 起 另 一 木 塊 再 向 起 點 線 衝 刺 通 過，第 二 木 塊 可 以 不 必 放 下。 

( 3 )第 一 趟 跑 向 折 返 線 然 後 再 返 回 起 跑 線 （ 第 二 趟 ）， 之 後 再

折 返 跑 到 折 返 線（ 第 三 趟 ），最 後 衝 過 起 點 線（ 第 四 趟，也 就

是 終 點 線 ）， 整 個 過 程 必 須 以 最 大 努 力 跑 。  

( 4 )若 受 試 者 在 測 驗 過 程 中 因 跌 倒 而 中 斷，則 該 次 測 試 不 算 ，

並 安 排 至 最 後 再 行 施 測 。  

( 5 )記 錄 方 式：以 秒 為 單 位，記 錄 至 十 分 之 一 秒，共 測 驗 乙 次，

並 記 錄 下 所 測 得 之 成 績 。  

2.協 調 能 力 － 立 定 壘 球 擲 遠 測 驗  

測 驗 器 材 ： 壘 球 、 皮 尺 、 石 灰 、 劃 線 器 。  

測 驗 步 驟 ：  

( 1 )以 1 公 尺 為 半 徑 畫 圓 從 圓 心 畫 一 角 度 6 0 °。 在 兩 夾 角 線 中

之 區 域 為 投 擲 範 圍 區 。 兩 夾 角 線 中 所 夾 之 弧 線 為 投 擲 線 。 投

擲 時 必 在 投 擲 圈 內 完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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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球 先 抹 上 石 灰 粉 ， 以 便 判 定 。  

( 3 )受 試 者 兩 足 前 後 分 開，站 立 於 投 擲 圈 內，以 慣 用 手 持 球 盡

力 作 單 手 肩 上 投 擲 ， 腳 步 可 採 前 後 開 立 或 一 腳 作 跨 步 之 動

作 。 指 導 受 測 者 用 力 向 遠 處 高 空 投 擲 。  

( 4 )丈 量 投 擲 距 離 是 從 投 擲 圈 圓 周 內 緣 至 球 著 地 點 間 最 短 距

離 為 準 。  

( 5 )記 錄 方 式 ： 試 擲 一 次 ， 正 式 擲 二 次 ， 以 較 優 者 為 成 績 ， 以

公 尺 為 記 錄 單 位 ， 取 到 小 數 點 下 一 位 。  

3.平 衡 能 力 － 閉 眼 單 足 立  

測 驗 器 材 ： 碼 錶 。  

測 試 步 驟 ：  

( 1 )受 測 者 睜 眼 ， 雙 手 自 然 放 置 體 側 ， 雙 腳 與 肩 同 寬 。  

( 2 )受 測 者 聞 開 始 之 動 令，閉 眼 同 時 以 任 一 腳 單 腳 直 膝 站 立 ，

一 腳 前 舉（ 或 後 舉 ）自 由 放 置，其 腳 跟 至 少 需 離 地 面 1 5 公 分

以 上 。  

( 3 )自 腳 離 開 地 開 始 計 時 ， 至 失 敗 為 止 。 受 測 者 之 支 撐 腳 移

位 、 另 一 腳 觸 地 或 身 體 其 他 部 分 觸 及 地 面 時 均 告 失 敗 。  

( 4 )測 試 以 1 0 0 秒 為 最 高 ， 達 到 即 可 停 止 測 試 。  

( 5 )記 錄 方 式：左 右 腳 各 測 一 次，以 秒 為 單 位，取 小 數 點 兩 位。 

4.速 度 － 六 十 公 尺 衝 刺 測 驗  

測 驗 器 材 ： 碼 錶 、 標 示 旗 。  

測 驗 步 驟 ：  

( 1 )發 令 員 位 於 起 跑 線 前 三 公 尺 處，用 標 示 旗 與 計 時 員 聯 絡 。 

( 2 )受 試 者 採 站 立 式 起 跑，位 於 起 跑 線 後，當 發 令 員 喊「 預 備 」

口 令 時 受 試 者 身 體 前 傾，取 好 立 姿 起 跑 的 動 作，然 後 聞「 跑 」

口 令 時 以 全 速 衝 刺 跑 向 六 十 公 尺 的 終 點 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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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計 時 員 位 於 終 點 線 上，當 發 令 員 放 下 標 示 旗 的 同 時 按 下 碼

錶 計 時 ， 當 受 試 者 的 胸 前 經 過 終 點 線 上 方 時 ， 要 立 即 按 下 碼

錶 停 止 計 時 。  

( 4 )記 錄 方 式 ： 時 間 以 秒 為 單 位 記 錄 ， 並 取 至 小 點 以 下 二 位 ，

測 試 乙 次 。  

5.反 應 時 間 － 握 棒 反 應 測 驗  

測 驗 器 材 ： 鐵 尺 ， 長 4 5 公 分 。  

測 驗 步 驟 ：  

( 1 )受 試 者 坐 在 椅 子 上，慣 用 手 置 於 桌 上，虎 口 打 開 成 U 型 準

備 ， 雙 眼 注 視 尺 上 2 0 公 分 標 記 處 。  

( 2 )施 測 者 將 鐵 棒 放 開 ， 受 試 者 見 鐵 棒 掉 落 隨 即 抓 住 鐵 棒 。  

( 3 )紀 錄 方 式 ： 測 驗 二 次 ， 取 最 佳 值 ， 以 公 分 為 單 位 ， 並 取 到

小 數 點 第 一 位 。 讀 數 時 ， 以 手 指 最 高 點 為 準 。  

6.瞬 發 力 － 垂 直 跳 測 驗  

測 驗 器 材 ： 皮 尺 、 雙 色 印 泥 、 海 報 。  

測 驗 步 驟 ：  

( 1 )受 試 者 側 身 立 站 於 牆 邊，以 單 手 指 尖 沾 印 泥，盡 量 伸 直 手

臂 於 牆 上 作 原 始 高 度 記 號 。  

( 2 )測 驗 時 ， 受 試 者 距 牆 2 0 公 分 之 平 行 線 外 ， 雙 足 平 行 與 肩

同 寬 ， 向 後 擺 臂 屈 膝 下 蹲 後 ， 全 力 往 上 跳 躍 至 最 高 處 時 ， 並

在 牆 上 劃 下 另 一 跳 躍 高 度 記 號 ， 丈 量 兩 記 號 間 距 離 ， 即 為 跳

躍 高 度 。  

( 3 )記 錄 方 式：測 驗 兩 次 取 最 佳 值，並 將 跳 躍 高 度 減 去 原 始 高

度 ， 作 為 測 得 之 成 績 。 以 公 分 為 單 位 取 到 小 數 點 第 一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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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血 液 生 化 值 檢 測   

   本 研 究 於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介 入 前 及 結 束 後 各 抽 取 一 次 血

液 檢 體 ， 其 檢 驗 項 目 包 括 ：   

1.總 膽 固 醇 (TC)  

2.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(HDL-C)  

3.低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(LDL-C)  

4.三 酸 甘 油 酯 (TG)  

5.尿 酸 (UA)  

    抽 血 前 要 求 受 試 者 禁 食 1 2 小 時（ 晚 上 八 時 後 禁 食 任 何 東

西 ）， 抽 血 前 4 8 小 時 嚴 禁 從 事 運 動 。 由 署 立 台 中 醫 院 合 格 醫

護 人 員 協 助 採 集 血 液 工 作 ， 得 之 血 液 樣 本 以 離 心 分 析 儀 分 離

血 清 ， 其 血 液 分 析 過 程 皆 在 醫 院 進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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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方 法  

 

    本 研 究 採 取 準 實 驗 研 究 法 ， 將 受 試 者 分 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

組 。  

壹 、 實 驗 組  

    除 持 續 原 本 手 球 運 動 常 規 訓 練 外 ， 再 於 每 日 晨 光 時 間 實

施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課 程 ， 並 以 提 升 健 康 體 適 能 為 目 的 ， 維 持

大 肌 肉 活 動 、 持 續 性 、 低 強 度 及 有 氧 的 運 動 型 式 。  

貳 、 對 照 組  

    維 持 原 本 手 球 訓 練 課 程 ， 而 不 做 變 動 。  

本 實 驗 於 前 測 之 後 連 續 進 行 1 2週，再 實 施 後 測，統 計 分 析 等 4

個 步 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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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工 具  

 

    本 研 究 中 實 驗 組 實 施 之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， 為 一 週 三 天 ，  

每 次 5 0  分 鐘 。 在 訓 練 開 始 前 實 施 5 分 鐘 暖 身 操 ， 接 著 進 行

8 0 0 公 尺 跑 走 訓 練 一 趟，強 度 約 為 6 5 - 7 0％ H R m a x，於 8 0 0 公

尺 跑 走 結 束 後，立 即 以 碼 表 進 行 1 0 秒 鐘 頸 動 脈 測 量 法，所 得

值 乘 於 6， 得 每 分 心 跳 率再 用 以 換 算 強 度 約 為 每 分 鐘 心 跳 約

於 130~150 下 ， 也 就 是 運 動 時 有 點 喘 ， 但 不 感 到 非 常 痛 苦 ，

步 調 也 可 以 維 持 的 感 覺 ， 8 0 0 公 尺 跑 走 結 束 後 ， 稍 作 休 息 後

再 進 行 1 0  分 鐘 的 伸 展 操 ， 伸 展 操 分 別 為 手 部 ： 上 舉 、 右 左

彎 體。軀 幹：身 體 前 彎、後 仰、左 右 側 彎。下 肢：坐 姿 前 彎 、

跨 欄 腿 。 關 節 ： 頸 關 節 、 肩 胛 關 節 、 腰 部 繞 環 、 膝 關 節 、 踝

關 節 等 共 十 二 個 動 作 ， 每 一 個 動 作 重 覆 兩 次 每 次 維 持 約 1 0

秒 鐘，接 著 再 實 施 仰 臥 起 坐 訓 練 3 0 次 及 原 地 垂 直 跳、伏 地 挺

身 各 2 5 次。整 個 活 動 均 由 研 究 者 帶 領 指 導。對 照 組 則 除 了 體

育 課 程 及 課 後 手 球 訓 練 外，  不 進 行 任 何 運 動 介 入；實 驗 組 相

關 訓 練 課 程 規 劃 如 下 表 所 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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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表 3 - 2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課 程 表  

次 序  項 目  訓 練 內 容  時 間（ 次 數 ） 運 動 強 度  

1  心 肺 耐 力  8 0 0 公 尺 跑 走  1 趟  6 5 ~ 7 5 % H R m a x

2  柔 軟 度  伸 展 操  1 2 項 動 作  1 0 分 鐘  

3  肌 耐 力  仰 臥 起 坐  3 0 次  6 0 秒  

原 地 垂 直 跳  2 5 次  30 秒 
4  肌 力  

伏 地 挺 身  2 5 次  6 0 秒  

伸 展 操  

動 作 項 目  

上 肢 ： 上 舉 、 右 左 彎 體 。  

軀 幹 ： 身 體 前 彎 、 後 仰 、 左 右 側 彎 。  

下 肢 ： 坐 姿 前 彎 、 跨 欄 腿 。  

關 節：頸 關 節、肩 胛 關 節、腰 部 繞 環、膝 關 節 、

踝 關 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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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研 究 實 驗  

 
壹 、 實 驗 時 間 、 地 點   

    本 研 究 實 驗 自 9 9 年 2 月 2 2 日 始，為 期 十 二 週，每 週 一、

三 、 五 上 午 七 時 三 十 分 至 八 時 二 十 分 為 本 研 究 課 程 實 施 時

間。第 一 週 及 第 十 二 週 為 第 一 次 測 量 (前 測 )及 第 二 次 測 量 (後

測 )時 間 。 實 施 地 點 於 校 內 體 操 館 進 行 。  

貳 、 測 驗 流 程  

    測 驗 分 為 前 後 兩 次 測 驗 ， 測 量 健 康 體 適 能 、 運 動 體 適 能

及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， 生 理 指 標 除 安 靜 心 跳 率 外 其 餘 皆 於 測 驗 開

始 前 一 日 及 結 束 後 一 日 至 署 立 台 中 醫 院 由 合 格 醫 護 人 員 抽 血

檢 測 ， 此 外 於 測 驗 前 在 校 內 集 合 受 測 學 童 ， 說 明 測 驗 內 容 、

方 式 及 注 意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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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節  資 料 分 析  

 

本 研 究 以 S P S S  1 7 . 0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方 法 如 下 ：   

壹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

本 研 究 將 以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， 來 說 明 與 分 析 實 驗 參 與 者

的 表 現 ， 並 以 全 體 參 與 者 的 資 料 作 為 表 現 優 劣 的 依 據 。  

貳 、 t檢 定  

    本 研 究 將 採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， 檢 驗 實 驗 參 與 者 ， 在 進 行

十 二 週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前 、 後 的 健 康 體 能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和 生

理 狀 態 指 標 數 值 的 差 異 顯 著 性 機 率 是 否 小 於 0 . 0 5， 亦 即 檢 定

其 是 否 達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（ 05.0<p ） 。  

参 、 組 內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 檢 定  

    本 研 究 為 了 解 共 變 數 在 不 同 組 間 誤 差 是 否 具 有 一 致 性 ，

亦 即 確 認 共 變 數 不 會 因 為 組 間 差 異 而 影 響 共 變 數 分 析 之 檢 定

結 果 ， 故 在 進 行 共 變 數 分 析 檢 定 前 擬 採 組 內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

檢 定 來 檢 視 共 變 數 在 不 同 組 內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作 為 是 否 繼 續 共

變 數 檢 定 之 參 考 依 據 。  

肆 、 共 變 數 檢 定  

    本 研 究 將 以 健 康 體 能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和 生 理 狀 態 指 標 的 前

測 資 料 為 共 變 數 (排 除 複 雜 因 子 )， 後 測 值 為 依 變 項 ， 進 行 單

因 子 共 變 數 檢 定 ， 以 比 較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， 經 十 二 週 健 康 體

適 能 訓 練 後 ， 在 運 動 體 適 能 及 血 液 生 化 值 方 面 ， 是 否 有 顯 著

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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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結果與討論  
     

本 章 分 為 活 動 介 入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對

運 動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和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之 影 響 三

節 ， 各 節 依 次 分 別 探 討 實 驗 前 測 之 差 異 分 析 、 實 驗 介 入 前 後

參 與 者 表 現 差 異 分 析 和 實 驗 介 入 後 後 測 之 差 異 分 析 ， 以 了 解

十 二 週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對 運 動 體 適 能 與 生 理 指 標 之 關 係 。 本

研 究 對 象 為 台 中 市 某 國 小 手 球 隊 員，共 3 2 名，其 中 實 驗 組 與

對 照 組 各 1 6 位。參 與 實 驗 的 全 體 受 試 者 目 前 為 五 年 級 與 六 年

級 學 生 ， 且 皆 從 小 學 三 年 級 上 學 期 便 開 始 加 入 校 隊 參 與 手 球

訓 練 至 今 ； 在 十 二 週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過 程 中 ， 因 學 生 家 庭 與

課 業 之 關 係，所 以 在 實 驗 組 方 面 僅 有 1 5 位 完 成 訓 練 課 程，因

此 本 實 驗 中 有 效 樣 本 共 有 3 1 位 受 試 者 。  

 

第 一 節  活 動 介 入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 

     

本 節 探 究 活 動 介 入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產 生 的 影 響 ， 包 括 身 體

組 成 與 身 體 健 康 體 適 能 指 標 之 改 變 。 身 體 組 成 包 含 ： 身 高 、

體 重 與 B M I 三 部 份；而 健 康 體 適 能 指 標 包 含 柔 軟 度、肌 力 與

肌 耐 力 和 心 肺 能 力 三 者 。 在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方 式 主 要 以 身 高 體

重 計 進 行 測 量 ， 並 以 公 斤 與 公 尺 作 為 測 量 單 位 ， 最 後 依 據 所

得 身 高 體 重 數 據 計 算 出 身 體 質 量 指 數（ BMI = 體 重  (kg) / 身

高  (m
2)）， 而 在 健 康 體 適 能 指 標 中 的 柔 軟 度 、 肌 力 、 肌 耐 力

及 心 肺 耐 力 ， 則 分 別 以 坐 姿 體 前 彎 測 量 器 、 立 定 跳 遠 、 一 分

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與 8 0 0 公 尺 跑 走 方 式 進 行 測 量 ， 有 關 詳 細 測

量 方 式 流 程 參 閱 第 三 章 第 三 節 測 量 方 法 及 工 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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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前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避 免 實 驗 結 果 的差 異 分 析 受 到 參 與 者 生 理 健 康 與 體 能

狀 況 的 影 響 ， 本 研 究 先 進 行 參 與 者 前 測 資 料 的 差 異 分 析 ， 來

探 究 實 驗 參 與 組 與 對 照 組 的 前 測 表 現 ， 並 作 為 實 驗 結 果 差 異

分 析 的 解 釋 參 考 依 據 。 自 表 4 - 1 - 1 可 知 ， 在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

者 的 身 高、體 重 與 B M I 值，實 驗 組 之 平 均 分 別 為 身 高：1 5 3 . 9 1

公 分 、 體 重 ： 4 7 . 1 3 公 斤 、 B M I 值 ： 1 9 . 8 9； 對 照 組 之 平 均 分

別 為 身 高： 1 5 4 . 2 5 公 分、體 重： 4 8 . 6 6 公 斤、 B M I 值： 2 0 . 4 4，

兩 組 身 體 組 成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 別 為：身 高 t 檢 定： - . 4 1、體

重 t 檢 定： - 1 . 3 0、 B M I 的  t 檢 定： - 1 . 3 3， 三 者 皆 未 達 統 計 顯

著 水 準，顯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身 體 組 成 的 身 高、體 重 與 B M I

三 方 面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； 在 健 康 體 適 能 部 分 ， 本 研 究 實 驗

參 與 者 的 柔 軟 度 、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及 心 肺 適 能 能 力 ， 實 驗 組 之

平 均 分 別 為 柔 軟 度 ： 2 4 . 8 7 公 分 、 肌 力 ： 1 6 9 . 6 0 公 尺 、 肌 耐

力 ： 3 6 . 8 7 次 、 心 肺 耐 力 ： 2 4 8 秒 ， 對 照 組 之 平 均 分 別 為 柔 軟

度 ： 2 3 . 9 4 公 分 、 肌 力 ： 1 7 1 . 9 4 公 尺 、 肌 耐 力 ： 3 6 . 8 8 次 、 心

肺 耐 力： 2 4 2 . 9 4 秒，兩 組 健 康 體 適 能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 別 為：

柔 軟 度 ： .64、 肌 力 ： - . 9 1、 肌 耐 力 ： - . 0 0、 心 肺 耐 力 ： 1 . 1 4，

皆 未 達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健 康 體 適 能 的

柔 軟 度 、 肌 力 與 肌 耐 力 及 心 肺 適 能 能 力 三 方 面 並 沒 有 顯 著 的

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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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- 1  健 康 體 適 能 前 測 差 異 分 析  

測 驗 項 目  組 別 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

實 驗 組  15 153.91 2.21 
身 高  

對 照 組  16 154.25 2.42 
-.41 

實 驗 組  15 47.13 2.98 
體 重  

對 照 組  16 48.66 3.56 
-1.30 

實 驗 組  15 19.89 1.02 
BMI 

對 照 組  16 20.44 1.28 
-1.33 

實 驗 組  15 24.87 3.98 
柔 軟 度  

對 照 組  16 23.94 4.15 
.64 

實 驗 組  15 169.60 7.37 
肌 力  

對 照 組  16 171.94 6.84 
-.91 

實 驗 組  15 36.87 6.58 
肌 耐 力  

對 照 組  16 36.88 5.20 
-.00 

實 驗 組  15 248.00 12.38 
心 肺 耐 力  

對 照 組  16 242.94 12.43 
1.14 

05.0* <p  

 

貳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評 估 活 動 介 入 之 成 效 ， 本 研 究 次 分 析 各 組 參 與 者 在 實

驗 介 入 前 與 實 驗 完 畢 後 ， 前 後 測 表 現 之 差 異 ， 以 檢 視 實 驗 組

與 對 照 組 參 與 者 自 身 健 康 體 能 狀 況 情 形 之 改 變 ， 作 為 實 驗 結

果 差 異 分 析 的 解 釋 參 考 依 據 。 自 表 4 - 1 - 2 可 知 ， 在 本 研 究 實

驗 參 與 者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中 ， 實 驗 組 在 身 高 、

體 重 與 B M I 值 三 者 的 前 測 平 均 數，分 別 為 1 5 3 . 9 1 公 分、4 7 . 1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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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斤 、 1 9 . 8 9； 後 測 的 平 均 數 ， 分 別 為 1 5 5 . 0 9 公 分 、 4 7 . 7 3 公

斤 、 1 9 . 8 3， 而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 別 為 ： - 1 . 4 7、 - 0 . 5 4、 0 . 1 5，

且 皆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，顯 示 實 驗 組 在 身 高、體 重 與 B M I

值 三 方 面 的 前 測 成 績 與 活 動 介 入 後 之 後 測 成 績 ， 有 顯 著 的 不

同。另 外，對 照 組 在 身 高、體 重 與 B M I 值 三 者 的 前 測 平 均 數，

分 別 為 1 5 4 . 2 5 公 分 、 4 8 . 6 6 公 斤 、 2 0 . 4 4； 後 測 的 平 均 數 ， 分

別 為 1 5 5 . 7 2 公 分 、 5 0 . 0 9 公 斤 、 2 0 . 6 5， 而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

別 為： - 1 . 7 3、 - 1 . 1 3、 - 0 . 4 6，且 皆 未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，

顯 示 對 照 組 在 身 高、體 重 與 B M I 值 三 方 面 的 前 測 成 績 與 後 測

成 績 ，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。 在 健 康 體 適 能 方 面 ， 實 驗 組 在 柔

軟 度、肌 力、肌 耐 力 及 心 肺 適 能 的 前 測 平 均 數，分 別 為 2 4 . 8 7

公 分 、 1 6 9 . 6 0 公 分 、 3 6 . 8 7 次 、 2 4 8 秒 ； 後 測 的 平 均 數 ， 分 別

為 2 7 . 8 0 公 分 、 1 7 5 . 1 3 公 分 、 4 0 . 9 3 次 、 2 3 8 . 6 7 秒 ， 而 差 異

分 析 之 t 值 皆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實 驗 組 在 柔 軟

度 、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及 心 肺 適 能 方 面 的 前 測 成 績 與 活 動 介 入 後

之 後 測 成 績，有 顯 著 的 不 同。另 外，對 照 組 在 柔 軟 度、肌 力 、

肌 耐 力 及 心 肺 適 能 的 前 測 平 均 數，分 別 為 2 3 . 9 4 公 分、1 7 1 . 9 4

公 分 、 3 6 . 8 8 次 、 2 4 2 . 9 4 秒 ； 後 測 的 平 均 數 ， 分 別 為 2 3 . 8 8

公 分 、 1 7 1 . 1 3 公 分 、 3 7 . 9 6 次 、 2 4 4 . 5 0 秒 ， 而 差 異 分 析 之 t

值 分 別 為 ： 0 . 0 4、 0 . 3 4、 - 0 . 1 3、 - 0 . 3 8， 且 皆 未 達 到 統 計 上 的

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對 照 組 在 柔 軟 度 、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及 心 肺 適 能

方 面 的 前 測 成 績 與 後 測 成 績 ，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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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- 2 健 康 體 適 能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前 測  後 測  
測 驗 項 目  組 別  人 數  

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t 值  

實 驗 組  1 5  1 5 3 . 9 1 2 . 2 1  1 5 5 . 0 9 2 . 1 8  - 1 . 4 7 *
身 高  

對 照 組  1 6  1 5 4 . 2 5 2 . 4 2  1 5 5 . 7 2 2 . 3 9  - 1 . 7 3  

實 驗 組  1 5  4 7 . 1 3  2 . 9 8  4 7 . 7 3  3 . 0 7  - 0 . 5 4 *
體 重  

對 照 組  1 6  4 8 . 6 6  3 . 5 6  5 0 . 0 9  3 . 6 3  - 1 . 1 3  

實 驗 組  1 5  1 9 . 8 9  1 . 0 2  1 9 . 8 3  1 . 0 2  0 . 1 5 *
B M I  

對 照 組  1 6  2 0 . 4 4  1 . 2 8  2 0 . 6 5  1 . 3 5  - 0 . 4 6  

實 驗 組  1 5  2 4 . 8 7  3 . 9 8  2 7 . 8 0  3 . 1 0  - 2 . 2 5 *
柔 軟 度  

對 照 組  1 6  2 3 . 9 4  4 . 1 5  2 3 . 8 8  3 . 9 1  0 . 0 4  

實 驗 組  1 5  1 6 9 . 6 0 7 . 3 7  1 7 5 . 1 3 6 . 9 2  - 2 . 1 2 *
肌 力  

對 照 組  1 6  1 7 1 . 9 4 6 . 8 4  1 7 1 . 1 3 6 . 6 6  0 . 3 4  

實 驗 組  1 5  3 6 . 8 7  6 . 5 8  4 0 . 9 3  2 . 8 1  - 2 . 2 0 *
肌 耐 力  

對 照 組  1 6  3 6 . 8 8  5 . 2 0  3 7 . 0 6  2 . 4 1  - 0 . 1 3  

實 驗 組  1 5  2 4 8 . 0 0 1 2 . 3 8  2 3 8 . 6 7 1 2 . 4 0  2 . 0 6  *
心 肺 耐 力  

對 照 組  1 6  2 4 2 . 9 4 1 2 . 4 3  2 4 4 . 5 0 1 0 . 5 0  - 0 . 3 8  

05.0* <p  

 

参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了 解 國 小 學 童 經十 二 週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後 ， 在 健 康 體 適

能 各 面 向 後 測 表 現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本 研 究 以 共 變 數 分 析

（ A n a l y s i s  o f  c o v a r i a n c e ,  A N C O VA） 檢 定 實 驗 參 與 者 經 過 訓

練 後 之 測 驗 成 績 在 排 除 各 面 向 前 測 成 績 影 響 下 的 差 異 情 形 ，

來 評 估 本 研 究 十 二 週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的 效 果 ， 並 作 為 解 釋 實 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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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果 差 異 的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   自 表 4 - 1 - 3 可 知 共 變 數 分 析 的 組 內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 檢

定 ， 在 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之 F 檢 定 值 ， 依 序 為 ： 柔 軟 度 F 檢

定 值 為 3 . 3 8、肌 力 F 檢 定 值 為 0 . 4 8、肌 耐 力 F 檢 定 值 為 2 . 6 9、

心 肺 耐 力 F 檢 定 值 為 1 . 8 9，各 面 向 的 統 計 顯 著 性 機 率 皆 未 達

統 計 上 之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的 組 內 迴 歸 效 果

具 有 同 質 性 ， 亦 即 說 明 共 變 數 在 不 同 組 間 誤 差 具 有 一 致 性 ，

不 會 因 為 組 間 差 異 而 影 響 共 變 數 分 析 之 檢 定 結 果 ， 故 可 進 行

後 續 之 健 康 體 適 能 共 變 數 分 析 檢 定 。  

 

表 4 - 1 - 3  健 康 體 適 能 組 內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 檢 定 表  

測 驗 項 目  柔 軟 度  肌 力  肌 耐 力  心 肺 耐 力  

F  3 . 3 8  0 . 4 8  2 . 6 9  1 . 8 9  

 

由 表 4 - 1 - 4 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的 共 變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

發 現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的 組 間 效 果 在 排 除 共 變 量 之 影 響 後

其 F 統 計 檢 定 量 分 別 為 ： 柔 軟 度 的 F 檢 定 量 為 3 2 . 4 4、 肌 力

的 F 檢 定 量 為 1 3 . 3 7、肌 耐 力 的 F 檢 定 量 為 1 8 . 4 4、心 肺 耐 力

的 F 檢 定 量 為 2 9 . 5 6， 且 各 面 向 之 統 計 顯 著 性 機 率 ， 除 肌 力

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非 常 顯 著 水 準 外 ， 其 餘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三 個 項 目

皆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極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經 過 十

二 週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後 的 測 驗 成 績 ， 在 排 除 前 測 為 共 變 數 的 影

響 下 ， 仍 存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， 亦 即 參 加 十 二 週 的 健 康 體 能 訓 練

對 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項 目 的 影 響 存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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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- 4  健 康 體 適 能 共 變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測 驗 項 目  變 異 數 來 源 S S  d f M S  F  

前 測  3 6 4 . 5 7  1  3 6 4 . 5 7  3 3 4 . 7 9 * * *

組 間  3 5 . 3 2  1  3 5 . 3 2  3 2 . 4 4 * * *  

組 內 誤 差  3 0 . 4 9  2 8 1 . 0 9   
柔 軟 度  

全 體  4 3 0 . 3 9  3 0   

前 測  1 3 1 6 . 4 3 1  1 3 1 6 . 4 3 3 6 4 . 2 6 * * *

組 間  4 8 . 3 2  1  4 8 . 3 2  1 3 . 3 7 * *  

組 內 誤 差  1 0 1 . 1 9  2 8 3 . 6 1   
肌 力  

全 體  1 4 6 5 . 9 4 3 0   

前 測  2 1 . 5 8  1  2 1 . 5 8  3 . 4 3 *  

組 間  1 1 6 . 0 7  1  1 1 6 . 0 7  1 8 . 4 4 * * *  

組 內 誤 差  1 7 6 . 2 2  2 8 6 . 2 9   
肌 耐 力  

全 體  3 1 3 . 8 7  3 0   

前 測  2 9 4 8 . 4 5 1  2 9 4 8 . 4 5 1 7 4 . 4 9 * * *

組 間  4 9 9 . 5 1  1  4 9 9 . 5 1  2 9 . 5 6 * * *  

組 內 誤 差  4 7 3 . 1 4  2 8 1 6 . 9 0   
心 肺 耐 力  

全 體  3 9 2 1 . 1 0 3 0   

05.0* <p 、 01.0** <p 、 001.0*** <p  

 

經 十 二 週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課 程 後 ， 實 驗 組 在 身 體 組 成 及

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項 目 中 與 課 程 介 入 的 前 後 測 比 較 或 是 與 對 照 組

的 組 間 比 較 均 顯 示 訓 練 課 程 介 入 後 對 於 身 體 組 成 及 健 康 體 適

能 各 項 目 狀 態 均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， 造 成 此 結 果 的 原 因 主 要 是 健

康 體 適 能 訓 練 使 生 理 產 生 改 變 所 形 成 的 影 響 (林 正 常，1 9 9 7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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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貴 福，1993)，因 此 訓 練 課 程 介 入 的 程 度 與 健 康 體適 能 水 準

的 變 化 呈 現 出 正 向 關 聯 ， 許 樹 淵 (1 9 9 7)認 為 經 耐 力 訓 練 後 對

於 提 昇 有 氧 閾 值 有 顯 著 效 果 ， 且 經 過 規 律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的

實 施 確 能 透 過 增 加 運 動 頻 率 方 式 顯 著 提 昇 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項 指

標 水 準 (方 進 隆 ，1 9 9 3)， 且 於 運 動 訓 練 介 入 後 能 導 致 肌 肉 肌

原 纖 維 增 加 ， 而 形 成 肌 力 提 升 的 結 果 ， 綜 上 研 究 觀 點 與 本 研

究 結 果 相 呼 應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健 康 體 適 能 對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 

 

    本 節 探 討 健 康 體 適能 水 準 提 升 後 對 於 運 動 體 適 能 所 產 生

的 影 響，並 將 運 動 體 適 能 界 定 為 敏 捷 性、協 調 性、反 應 時 間 、

速 度 、 平 衡 性 及 爆 發 力 等 各 項 指 標 ， 在 測 量 方 面 ， 敏 捷 性 以

折 返 跑 測 驗 進 行 測 量 以 秒 為 單 位 ， 協 調 性 以 壘 球 擲 遠 測 驗 進

行 測 量 單 位 為 公 尺 ， 反 應 時 間 則 進 行 握 棒 反 應 測 驗 紀 錄 單 位

為 公 分 ， 速 度 測 量 以 六 十 公 尺 衝 刺 為 測 驗 方 式 記 錄 單 位 為

秒 ， 平 衡 性 則 利 用 閉 眼 單 足 進 行 計 秒 測 量 ， 最 後 爆 發 力 項 目

使 用 垂 直 跳 測 驗 計 算 單 位 為 公 分 ， 有 關 詳 細 測 量 方 式 流 程 參

閱 第 三 章 第 三 節 測 量 方 法 及 工 具 。  

壹 、 實 驗 前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避 免 實 驗 結 果 的 差 異 分 析 受 到 參 與 者 生 理 健 康 與 體 能

狀 況 的 影 響 ， 本 研 究 先 進 行 參 與 者 前 測 資 料 的 差 異 分 析 ， 來

探 究 實 驗 參 與 組 與 對 照 組 的 前 測 表 現 ， 並 作 為 實 驗 結 果 差 異

分 析 的 解 釋 參 考 依 據 。 自 表 4 - 2 - 1 可 知 ，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

各 項 運 動 體 適 能 水 準 數 據 ， 實 驗 組 之 平 均 分 別 為 敏 捷 性 ：

1 2 . 9 5 秒 、 協 調 性 ： 2 7 . 3 0 公 尺 、 反 應 時 間 ： 1 9 . 4 7 公 分 、 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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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： 1 0 . 5 4 秒 、 平 衡 性 ： 5 2 . 8 9 秒 、 爆 發 力 ： 3 9 . 8 7 公 分 ； 對

照 組 之 平 均 分 別 為 敏 捷 性 ： 1 3 . 0 4 秒 、 協 調 性 ： 2 6 . 8 6 公 尺 、

反 應 時 間： 1 9 . 4 1 公 分、速 度： 1 0 . 8 8 秒、平 衡 性： 5 2 . 5 5 秒 、

爆 發 力 ： 3 9 . 1 9 公 分 ， 兩 組 運 動 體 適 能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 別

為：敏 捷 性： - . 2 7、協 調 性： . 5 8、反 應 時 間： . 0 6、速 度： - 1 . 4 3、

平 衡 性 ： . 3 4、 爆 發 力 ： . 4 6， 皆 未 達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實

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敏 捷 性 、 協 調 性 、 反 應 時 間 、

速 度 、 平 衡 性 及 爆 發 力 等 各 項 指 標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 

 

    表 4 - 2 - 1  運 動 體 適 能 前 測 差 異 分 析  

測 驗 項 目  組 別 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

實 驗 組  15 1 2 . 9 5  1 . 1 9  
敏 捷 性  

對 照 組  16 1 3 . 0 4  . 7 6  
- . 2 7  

實 驗 組  15 2 7 . 3  1 . 3 5  
協 調 性  

對 照 組  16 2 6 . 8 6  2 . 6 3  
0 . 5 8  

實 驗 組  15 1 9 . 4 7  1 . 6 0  
反 應 時 間  

對 照 組  16 1 9 . 4 1  3 . 7 2  
. 0 6  

實 驗 組  15 1 0 . 5 4  . 5 8  
速 度  

對 照 組  16 1 0 . 8 8  . 7 1  
- 1 . 4 3  

實 驗 組  15 5 2 . 8 9  3 . 3 8  
平 衡 性  

對 照 組  16 5 2 . 5 5  2 . 2 6  
. 3 4  

實 驗 組  15 3 9 . 8 7  4 . 0 2  
爆 發 力  

對 照 組  16 3 9 . 1 9  4 . 2 6  
. 4 6  

05.0* <p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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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評 估 健 康 體 適 能 活 動 介 入 對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之 成

效 ， 本 研 究 次 分 析 各 組 參 與 者 在 實 驗 介 入 前 與 實 驗 完 畢 後 ，

前 後 測 表 現 之 差 異 ， 以 檢 視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參 與 者 在 運 動 體

適 能 各 項 指 標 之 改 變 狀 況 ， 作 為 實 驗 結 果 差 異 分 析 的 解 釋 參

考 依 據 。 自 表 4 - 2 - 2 可 知 ， 在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運 動 體 適 能

的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中 ， 實 驗 組 在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項 指 標 的 前 測

平 均 數 ， 分 別 為 敏 捷 性 ： 1 2 . 9 5 秒 、 協 調 性 ： 2 7 . 3 0 公 尺 、 反

應 時 間 ： 1 9 . 4 7 公 分 、 速 度 ： 1 0 . 5 4 秒 、 平 衡 性 ： 5 2 . 8 9 秒 、

爆 發 力 ： 3 9 . 8 7 公 分 ； 後 測 的 平 均 數 ， 分 別 為 敏 捷 性 ： 1 1 . 8 3

秒、協 調 性： 2 9 . 2 3 公 尺、反 應 時 間： 1 8 . 0 4 公 分、速 度： 9 . 9 7

秒 、 平 衡 性 ： 5 5 . 5 9 秒 、 爆 發 力 ： 4 2 . 5 7 公 分 ， 而 差 異 分 析 之

t 值 分 別 為：敏 捷 性： 2 . 7 5、協 調 性： - 2 . 5 3、反 應 時 間： 2 . 3 7、

速 度 ： 2 . 6 9、 平 衡 性 ： - 2 . 5 5、 爆 發 力 ： - 2 . 0 7， 且 皆 達 到 統 計

上 的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實 驗 組 在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項 指 標 的 前 測 成

績 與 活 動 介 入 後 之 後 測 成 績 ，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。 另 外 ， 對 照 組

在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項 指 標 的 前 測 平 均 數，分 別 為 敏 捷 性： 1 3 . 0 4

秒、協 調 性： 2 6 . 8 6 公 尺、反 應 時 間： 1 9 . 4 1 公 分、速 度： 1 0 . 8 8

秒、平 衡 性： 5 2 . 5 5 秒、爆 發 力： 3 9 . 1 9 公 分；後 測 的 平 均 數 ，

分 別 為 敏 捷 性 ： 1 2 . 8 6 秒 、 協 調 性 ： 2 7 . 8 1 公 尺 、 反 應 時 間 ：

1 9 . 3 0 公 分、速 度： 1 0 . 9 0 秒、平 衡 性： 5 4 . 1 秒、爆 發 力： 4 0 . 2 2

公 分 ， 而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 別 為 ： 敏 捷 性 ： 0 . 6 1、 協 調 性 ：

- 1 . 0 7、 反 應 時 間 ： 0 . 1 0、 速 度 ： - 0 . 1 1、 平 衡 性 ： - 2 . 0 3、 爆 發

力 ： - . 7 3， 且 皆 未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對 照 組 運 動

體 適 能 各 項 指 標 的 前 測 成 績 與 後 測 成 績，並 沒 有 顯 著 的 不 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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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- 2  運 動 體 適 能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前 測  後 測  
測 驗 項 目  組 別  人 數  

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t 值  

實 驗 組  1 5  1 2 . 9 5  1 . 1 9  1 1 . 8 3  1 . 0 4  2 . 7 5 * *
敏 捷 性  

對 照 組  1 6  1 3 . 0 4  0 . 7 6  1 2 . 8 6  0 . 9 6  0 . 6 1  

實 驗 組  1 5  2 7 . 3  1 . 3 5  2 9 . 2 3  2 . 6 3  - 2 . 5 3 *
協 調 性  

對 照 組  1 6  2 6 . 8 6  2 . 6 3  2 7 . 8 1  2 . 3 8  - 1 . 0 7  

實 驗 組  1 5  1 9 . 4 7  1 . 6 0  1 8 . 0 4  1 . 7 0  2 . 3 7 *  
反 應 時 間  

對 照 組  1 6  1 9 . 4 1  3 . 7 2  1 9 . 3 0  2 . 1 6  0 . 1 0  

實 驗 組  1 5  1 0 . 5 4  0 . 5 8  9 . 9 7  0 . 5 9  2 . 6 9  *
速 度  

對 照 組  1 6  1 0 . 8 8  0 . 7 1  1 0 . 9 0  0 . 6 9  - 0 . 1 1  

實 驗 組  1 5  5 2 . 8 9  3 . 3 8  5 5 . 5 9  2 . 3 3  - 2 . 5 5 *
平 衡 性  

對 照 組  1 6  5 2 . 5 5  2 . 2 6  5 4 . 1  2 . 0 5  - 2 . 0 3  

實 驗 組  1 5  3 9 . 8 7  4 . 0 2  4 2 . 5 7  3 . 0 8  - 2 . 0 7 *
爆 發 力  

對 照 組  1 6  3 9 . 1 9  4 . 2 6  4 0 . 2 2  3 . 7 0  - . 7 3  

05.0* <p 、 01.0** <p  

 

参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了 解 國 小 學 童 經十 二 週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後 ， 在 運 動 體 適

能 各 面 向 後 測 表 現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本 研 究 以 共 變 數 分 析

（ A n a l y s i s  o f  c o v a r i a n c e ,  A N C O VA） 檢 定 實 驗 參 與 者 經 過 訓

練 後 之 測 驗 成 績 在 排 除 各 面 向 前 測 成 績 影 響 下 的 差 異 情 形 ，

來 評 估 本 研 究 十 二 週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的 效 果 ， 並 作 為 解 釋 實 驗

結 果 差 異 的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   自 表 4 - 2 - 3 可 知 共 變 數 分 析 的 組 內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 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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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 在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之 F 檢 定 值 ， 依 序 為 ： 敏 捷 性 F 檢

定 值 為 3 . 9 4、協 調 性 F 檢 定 值 為 3 . 9 0、反 應 時 間 F 檢 定 值 為

0 . 0 1、 速 度 F 檢 定 值 為 0 . 0 2、 爆 發 力 F 檢 定 值 為 1 . 6 2、 平 衡

性 F 檢 定 值 為 0 . 0 0，各 面 向 的 統 計 顯 著 性 機 率 皆 未 達 統 計 上

之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的 組 內 迴 歸 效 果 具 有 同

質 性 ， 亦 即 說 明 共 變 數 在 不 同 組 間 誤 差 具 有 一 致 性 ， 不 會 因

為 組 間 差 異 而 影 響 共 變 數 分 析 之 檢 定 結 果 ， 故 可 進 行 後 續 之

運 動 體 適 能 共 變 數 分 析 檢 定 。  

 

表 4 - 2 - 3 運 動 體 適 能 組 內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 檢 定 表  

測 驗 項 目  敏 捷 性  協 調 性 反 應 時 間 速 度 爆 發 力  

F  3.94 3.90 0.01 0.02 1.62 

 

由 表 4 - 2 - 4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的 共 變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

發 現 ，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的 組 間 效 果 在 排 除 共 變 量 之 影 響 後

其 F 統 計 檢 定 量 分 別 為 ： 敏 捷 性 的 F 檢 定 量 為 0 . 0 9、 協 調 性

的 F 檢 定 量 為 2 . 0 5、 反 應 時 間 的 F 檢 定 量 為 3 . 9 9、 速 度 的 F

檢 定 量 為 2 . 2 5、爆 發 力 的 F 檢 定 量 為 0 . 8 4、平 衡 性 的 F 檢 定

量 為 3 . 5 0， 且 各 項 目 之 統 計 顯 著 性 機 率 ， 皆 未 達 到 統 計 上 的

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經 過 十 二 週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後

的 測 驗 成 績，在 排 除 前 測 為 共 變 數 的 影 響 下，並 未 存 有 差 異，

亦 即 參 加 十 二 週 的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對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項 目 的 影 響

並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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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- 4  運 動 體 適 能 共 變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測 驗 項 目  變 異 數 來 源 S S  d f M S  F  

前 測  2 1 . 3 4  1  2 1 . 3 4  6 . 7 3 *  

組 間  1 2 . 6 4  1  1 2 . 6 4  3 . 9 9  

組 內 誤 差  8 8 . 7 8  2 8 3 . 1 7   
敏 捷 性  

全 體  1 2 2 . 7 7 3 0   

前 測  1 1 . 7 0  1  1 1 . 7 0  2 0 0 . 4 7 * *  

組 間  0 . 1 3  1  0 . 1 3  2 . 2 5  

組 內 誤 差  1 . 6 3  2 8 0 . 0 6   
協 調 性  

全 體  1 3 . 4 7  3 0   

前 測  3 1 8 . 7 9 1  3 1 8 . 7 9 3 6 4 . 8 5 * * *  

組 間  0 . 7 3  1  0 . 7 3  . 8 4  

組 內 誤 差  2 4 . 4 7  2 8 0 . 8 7   
反 應 時 間  

全 體  3 4 3 . 9 8 3 0   

前 測  2 0 . 3 9  1  2 0 . 3 9  4 . 7 4 *  

組 間  1 5 . 0 7  1  1 5 . 0 7  3 . 5 0  

組 內 誤 差  1 2 0 . 5 5 2 8 4 . 3 1   
速 度  

全 體  1 5 6 . 0 1 3 0   

前 測  2 1 . 3 4  1  2 1 . 3 4  6 . 7 3 *  

組 間  1 2 . 6 4  1  1 2 . 6 4  3 . 9 9  

組 內 誤 差  8 8 . 7 8  2 8 3 . 1 7   
爆 發 力  

全 體  1 2 2 . 7 7 3 0   

前 測  1 1 . 7 0  1  1 1 . 7 0  2 0 0 . 4 7 * *  

組 間  0 . 1 3  1  0 . 1 3  2 . 2 5  

組 內 誤 差  1 . 6 3  2 8 0 . 0 6   
平 衡 性  

全 體  1 3 . 4 7  3 0   

05.0* <p 、 01.0** <p 、 001.0*** <p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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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經 十 二 週 健 康 體 適能 課 程 介 入 後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項 目 指

標 均 達 到 統 計 上 顯 著 水 準 ， 而 實 驗 組 在 與 其 前 測 水 準 比 較

後 ， 呈 現 運 動 體 適 能 隨 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 提 升 而 正 向 改 變 如 表

4 - 2 - 1，此 結 果 印 證 健 康 體 能 是 運 動 體 能 的 基 礎，而 運 動 體 能

是 健 康 體 能 的 延 伸，兩 者 相 輔 相 成 關 係 密 切（ 體 委 會，2 0 0 1），

但 是 在 經 由 共 變 數 分 析 排 除 干 擾 因 素 (身 高 、 體 重 及B M I)

後 ， 顯 示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介 入 對 於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提 昇 並 無 顯

著 效 果 如 表 4-2-4，研 究 結 果 會 顯 示 出 提 昇 健 康 體 適 能 對 於 運

動 的 效 果 不 明 顯 ， 可 能 有 幾 個 原 因 造 成 ， 第 一 個 受 試 者 成 員

原 本 就 是 手 球 運 動 選 手 ， 並 且 也 持 續 參 與 手 球 訓 練 一 段 時

間 ， 因 此 在 長 期 運 動 訓 練 結 果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水 準 普 遍 優 於

較 少 參 與 運 動 的 群 體 (許 樹 淵 ，1 9 9 7)， 只 要 拿 這 些 運 動 選 手

的 體 適 能 水 準 與 教 育 部 公 布 的 同 年 級 學 生 體 能 常 模 比 較 就 可

發 現 端 倪 ， 此 外 鍾 曉 雲 (2 0 0 2)針 對 肥 胖 兒 童 進 行 十 二 週 有 氧

健 身 操 處 方 介 入 後 除 體 重 明 顯 減 少 外 ， 在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運 動

體 能 水 準 均 有 提 升 ， 顯 示 身 高 體 重 確 為 運 動 體 能 重 要 影 響 因

素 ， 因 本 研 究 中 受 試 者 均 為 規 律 進 行 訓 練 的 運 動 員 ， 當 排 除

身 高 體 重 這 些 干 擾 因 素 後 ， 受 試 者 組 間 在 運 動 體 適 能 差 異 不

明 顯 是 可 預 期 的 ； 此 外 在 研 究 觀 察 時 間 方 面 也 是 也 是 研 究 中

的 限 制 之 一 ， 相 信 若 能 長 期 進 行 觀 察 ， 或 許 更 能 顯 示 出 健 康

體 適 能 水 準 對 於 運 動 能 力 的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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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健 康 體 適 能 對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的 影 響  

 

壹 、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前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避 免 實 驗 結 果 的差 異 分 析 受 到 參 與 者 生 理 健 康 與 體 能

狀 況 的 影 響 ， 本 研 究 先 進 行 參 與 者 前 測 資 料 的 差 異 分 析 ， 來

探 究 實 驗 參 與 組 與 對 照 組 的 前 測 表 現 ， 並 作 為 實 驗 結 果 差 異

分 析 的 解 釋 參 考 依 據 。 自 表 4-3-1 可 知 ， 本 研 究 實驗 參 與 者

各 項 生 理 指 標 水 準 數 據，實 驗 組 之 平 均 分 別 為 H D L - C： 8 6 . 4 9  

m g / d l、 L D L - C： 4 1 . 7 7  m g / d l、 安 靜 心 跳 率 ： 67.47 次 、 三 酸

甘 油 脂 ： 6 1 . 0 7  m g / d l、 尿 酸 ： 6 . 8 6  m g / d l； 對 照 組 之 平 均 分

別 為 H D L - C： 8 5 . 5 1  m g / d l、 L D L - C： 4 2 . 9 6  m g / d l、 安 靜 心 跳

率：64.88 次、三 酸 甘 油 脂：6 7 . 1 3  m g / d l、尿 酸： 6 . 0 6  m g / d l，

兩 組 生 理 各 項 指 標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 別 為 ：H D L - C： . 2 2、

L D L - C： - . 4 8、 安 靜 心 跳 率 ： 1 . 1 2、 三 酸 甘 油 脂 ： - 2 . 0 0、 尿

酸 ： 1.94， 皆 未 達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生

理 指 標 的 H D L - C、 L D L - C、 安 靜 心 跳 率 、 三 酸 甘 油 脂 及 尿 酸

等 各 項 指 標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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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- 1 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前 測 差 異 分 析  

測 驗 項 目  組 別 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 

實 驗 組  15 8 6 . 4 9  1 3 . 0 2  
H D L - C  

對 照 組  16 8 5 . 5 1  1 1 . 3 1  
. 2 2  

實 驗 組  15 4 1 . 7 7  6 . 9 1  
L D L - C  

對 照 組  16 4 2 . 9 6  7 . 0 1  
- . 4 8  

實 驗 組  15 6 7 . 4 7  6 . 1 3  
安 靜 心 跳 率

對 照 組  16 6 4 . 8 8  6 . 7 3  
1 . 1 2  

實 驗 組  15 6 1 . 0 7  6 . 6 8  
三 酸 甘 油 酯

對 照 組  16 6 7 . 1 3  9 . 7 3  
- 2 . 0 0  

實 驗 組  15 6 . 8 6  . 9 3  
尿 酸  

對 照 組  16 6 . 0 6  1 . 3 4  
1 . 9 4  

05.0* <p  

 

貳 、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評 估 健 康 體 適 能 活 動 介 入 對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的 影 響 之 狀

況 ， 本 研 究 次 分 析 各 組 參 與 者 在 實 驗 介 入 前 與 實 驗 完 畢 後 ，

前 後 測 表 現 之 差 異 ， 以 檢 視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參 與 者 在 生 理 指

標 各 項 指 標 之 改 變 狀 況 ， 作 為 實 驗 結 果 差 異 分 析 的 解 釋 參 考

依 據 。 自 表 4 - 3 - 2 可 知 ， 在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相 關 生 理 指 標

的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中 ， 實 驗 組 在 各 項 生 理 指 標 的 前 測 平 均

數 ， 分 別 為 H D L - C： 8 6 . 4 9  m g / d l、 L D L - C： 4 1 . 7 7  m g / d l、 安

靜 心 跳 率 ： 6 7 . 4 7 次 、 三 酸 甘 油 脂 ： 6 1 . 0 7  m g / d l、 尿 酸 ： 6 . 8 6  

m g / d l；後 測 的 平 均 數，分 別 為 H D L - C： 9 5 . 4 1  m g / d l、 L D L - C：

3 6 . 6 9  m g / d l、安 靜 心 跳 率：6 1 . 0 0 次、三 酸 甘 油 脂：5 6 . 6  m g / d l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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尿 酸： 5 . 3 9  m g / d l，而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 別 為：HDL-C：-2.08、

LDL-C：2.07、安 靜 心 跳 率：3.04、三 酸 甘 油 脂：2.09、尿 酸 ：

3.99， 且 皆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實 驗 組 在 生 理 各 項

指 標 的 前 測 成 績 與 活 動 介 入 後 之 後 測 成 績 ，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。

另 外 ， 對 照 組 在 生 理 各 項 指 標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， 分 別 為

H D L - C： 8 5 . 5 1  m g / d l、 L D L - C： 4 2 . 9 6  m g / d l、 安 靜 心 跳 率 ：

6 4 . 8 8 次 、 三 酸 甘 油 脂 ： 6 7 . 1 3  m g / d l、 尿 酸 ： 6 . 0 6  m g / d l； 後

測 的 平 均 數 ， 分 別 為 H D L - C： 8 5 . 8 6  m g / d l、 L D L - C： 4 7 . 7 2  

m g / d l、 安 靜 心 跳 率 ： 6 3 . 6 9 次 、 三 酸 甘 油 脂 ： 6 6 . 4 4  m g / d l、

尿 酸： 6 . 5 3  m g / d l，而 差 異 分 析 之 t 值 分 別 為：H D L - C： - 0 . 1 0、

L D L - C： - 1 . 9 1、 安 靜 心 跳 率 ： 0 . 5 7、 三 酸 甘 油 脂 ： 0 . 2 6、 尿

酸 ： - 1 . 0 5， 且 皆 未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對 照 組 生 理

各 項 指 標 的 前 測 成 績 與 後 測 成 績 ，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。  

表 4 - 3 - 2 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前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前 測  後 測  
測 驗 項 目  組 別  人 數  

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t 值  

實 驗 組  1 5  8 6 . 4 9  1 3 . 0 2  9 5 . 4 1  1 0 . 2 9  - 2 . 0 8 *  
HDL-C 

對 照 組  1 6  8 5 . 5 1  1 1 . 3 1  8 5 . 8 6  8 . 3 5  - 0 . 1 0  

實 驗 組  1 5  4 1 . 7 7  6 . 9 1  3 6 . 6 9  6 . 5 2  2 . 0 7 *  
LDL-C 

對 照 組  1 6  4 2 . 9 6  7 . 0 1  4 7 . 7 2  7 . 0 9  - 1 . 9 1  
實 驗 組  1 5  6 7 . 4 7  6 . 1 3  6 1 . 0 0  5 . 5 0  3 . 0 4 * *  

安 靜 心 跳 率  
對 照 組  1 6  6 4 . 8 8  6 . 7 3  6 3 . 6 9  4 . 9 9  0 . 5 7  

實 驗 組  1 5  6 1 . 0 7  6 . 6 8  5 6 . 6  4 . 8 8  2 . 0 9 *  
三 酸 甘 油 酯  

對 照 組  1 6  6 7 . 1 3  9 . 7 3  6 6 . 4 4  3 . 9 5  0 . 2 6  

實 驗 組  1 5  6 . 8 6  0 . 9 3  5 . 3 9  1 . 0 9  3 . 9 9 * * *
尿 酸  

對 照 組  1 6  6 . 0 6  1 . 3 4  6 . 5 3  1 . 1 3  - 1 . 0 5  

05.0* <p 、 01.0** <p 、 001.0*** <p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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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 、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後 測 差 異 分 析  

    為 了 解 國 小 學 童 經十 二 週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後 ， 在 各 相 關 生

理 指 標 後 測 改 變 之 差 異 情 形，本 研 究 以 共 變 數 分 析（ A n a l y s i s  

o f  c o v a r i a n c e ,  A N C O VA）檢 定 實 驗 參 與 者 經 過 訓 練 後 之 各 生

理 指 標 在 排 除 前 測 影 響 下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評 估 本 研 究 十 二 週 健

康 體 能 訓 練 的 效 果 ， 並 作 為 解 釋 實 驗 結 果 差 異 的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   自 表 4 - 3 - 3 可 知 共 變 數 分 析 的 組 內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 檢

定 ， 在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各 面 向 之 F 檢 定 值 ， 依 序 為 ： HDL-C 的

F 檢 定 值 為 0 . 7 7、LDL-C 的F 檢 定 值 為 0 . 0 0、安 靜 心 跳 率 的 F

檢 定 值 為 2 6 . 7 0、 三 酸 甘 油 酯 的 F 檢 定 值 為 2 . 8 7、 尿 酸 的 F

檢 定 值 為 2 . 4 4， 各 面 向 的 統 計 顯 著 性 機 率 皆 未 達 統 計 上 之 顯

著 水 準 ， 顯 示 各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項 目 的 組 內 迴 歸 效 果 具 有 同 質

性 ， 亦 即 說 明 共 變 數 在 不 同 組 間 誤 差 具 有 一 致 性 ， 不 會 因 為

組 間 差 異 而 影 響 共 變 數 分 析 之 檢 定 結 果 ， 故 可 進 行 後 續 之 生

理 指 標 共 變 數 分 析 檢 定 。  

 

表 4 - 3 - 3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組 內 迴 歸 係 數 同 質 性 檢 定 表  

測 驗 項 目  H D L - C  L D L - C 安 靜 心 跳 率 三 酸 甘 油 酯  尿 酸

F  0 . 7 7  0 . 0 0  2 6 . 7 0  2 . 8 7  2 . 4 4

 

由 表 4 - 3 - 4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共 變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 發 現 ，

生 理 指 標 各 項 目 的 組 間 效 果 在 排 除 共 變 量 之 影 響 後 其 F 統 計

檢 定 量 分 別 為 ： H D L - C 的 F 檢 定 量 為 2 4 . 7 4、 L D L - C 的 F 檢

定 量 為 2 1 . 3 7、 安 靜 心 跳 率 的 F 檢 定 量 為 2 6 . 7、 三 酸 甘 油 酯

的 F 檢 定 量 為 2 9 . 09、尿 酸 的 F 檢 定 量 為 1 7 . 3 2，且 各 生 理 指

標 項 目 之 統 計 顯 著 性 機 率 ， 皆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極 顯 著 水 準 ， 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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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在 經 過 十 二 週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後 生 理 指 標 的

變 化 情 形 ， 在 排 除 前 測 為 共 變 數 的 影 響 下 ， 仍 存 有 顯 著 的 差

異 ， 亦 即 參 加 十 二 週 的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對 生 理 相 關 指 標 變 化 的

影 響 存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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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- 4 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共 變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測 驗 項 目  變 異 數  SS df MS F 

前 測  2 3 1 4 . 5 4 1  2 3 1 4 . 5 4 2 3 2 . 3 1 * * *

組 間  2 4 6 . 5 3  1  2 4 6 . 5 3  2 4 . 7 4 * * *  

組 內 誤 差 2 7 8 . 9 7  2 8 9 . 9 6   
HDL-C 

全 體  2 8 4 0 . 0 3 3 0   

前 測  1 2 6 3 . 8 5 1  1 2 6 3 . 8 5 6 2 . 1 9 * * *  

組 間  4 3 4 . 3 6  1  4 3 4 . 3 6  2 1 . 3 7 * * *  

組 內 誤 差 5 6 9 . 0 8  2 8 2 0 . 3 2   
LDL-C 

全 體  2 2 6 7 . 2 9 3 0   

前 測  6 1 6 . 5 6  1  6 1 6 . 5 6  1 6 6 . 2 0 * * *

組 間  9 9 . 0 6  1  9 9 . 0 6  2 6 . 7 0 * * *  

組 內 誤 差 1 0 3 . 8 7  2 8 3 . 7 1   
安 靜 心 跳 率

全 體  8 1 9 . 4 8  3 0   

前 測  3 1 2 . 3 9  1  3 1 2 . 3 9  1 7 . 7 6 * * *  

組 間  5 1 1 . 8 2  1  5 1 1 . 8 2  2 9 . 0 9 * * *  

組 內 誤 差 4 9 2 . 5 7  2 8 1 7 . 5 9   
三 酸 甘 油 酯

全 體  1 3 1 6 . 7 7 3 0   

前 測  2 3 . 8 8  1  2 3 . 8 8  9 0 . 0 2 * * *  

組 間  4 . 5 9  1  4 . 5 9  1 7 . 3 2 * * *  

組 內 誤 差 7 . 4 3  2 8 0 . 2 7   
尿 酸  

全 體  3 5 . 9 0  3 0   

05.0* <p 、 01.0** <p 、 001.0*** <p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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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研 究 在 生 理 指 標 方 面 顯 示 出 ， 健 康 體 適 能 改 變 對 於 各

項 血 液 生 化 質 均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， 當 實 驗 組 介 入 課 程 十 二 週 後

比 較 其 前 測 水 準 發 現 隨 著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改 變 ， 各 項 生 理 指 標

均 呈 現 正 向 顯 著 效 果 ， 在 介 入 十 二 週 有 氧 運 動 後 ， 觀 察 血 液

生 化 指 標 變 化 狀 況 ， 發 現 高 密 度 膽 固 醇 、 低 密 度 膽 固 醇 、 血

糖 及 三 酸 甘 油 脂 均 顯 著 下 降 (趙 明 玲 ，2 0 0 6)， 而 在 經 共 變 數

排 除 干 擾 因 素 後，組 間 關 聯 愈 加 明 顯； K l e b a n o f f ,  M i l l e r ,  a n d  

F e r n h a l l ( 1 9 9 8 )進 行 十 二 週 的 有 氧 訓 練 後，其 受 試 者 在 體 重 方

面 下 降 7 . 2﹪ 、 T G下 降 4 . 9﹪ ， 並 且 L D L - C也 下 降 9 . 2﹪ ， 顯 示

出 有 氧 訓 練 可 有 效 提 昇 血 液 生 化 值 產 生 正 面 的 效 果 ， 另 外 透

過 有 氧 運 動 的 實 施 也 能 減 低 安 靜 心 跳 率 (謝 伸 裕 ，1 9 9 7)， 而

安 靜 心 跳 率 水 準 能 反 映 出 心 肺 功 能 狀 態 (方 進 隆 ，1 9 9 7)， 綜

上 所 述 ， 本 研 究 中 健 康 體 適 能 水 準 提 升 後 ， 對 於 血 液 生 化 指

標 的 影 響 結 果 大 致 與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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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結論與建議  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    本 研 究 以 國 小 男 生 手 球 球 員 為 受 試 對 象，並 分 為 實 驗 組

與 對 照 組 兩 組 別 ， 兩 組 別 除 實 施 手 球 常 規 訓 練 外 ， 實 驗 組 額

外 介 入 十 二 週 以 促 進 健 康 體 適 能 為 目 的 的 訓 練 課 程 ， 透 過 分

析 訓 練 前 後 的 各 項 評 量 ， 來 檢 視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運 動 能 力 及 生

理 健 康 狀 態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藉 以 作 為 調 整 常 規 運 動 訓 練 課 程 之

依 據 ， 並 能 正 視 健 康 體 適 能 的 重 要 性 。  

   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資 料， 統 計 分 析 及 歸 納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討 論

後 ， 所 得 結 論 如 下 ：  

壹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能 促 進 國 小 男 生 手 球 球 員 之 健 康 體 適 能  

    參 與 本 研 究 十 二 週健 康 體 適 能 促 進 課 程 之 實 驗 參 與 者 ，

在 健 康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前 測 皆 無 差 異 ， 惟 經 實 驗 十 二 週 的 健 康

體 適 能 促 進 課 程 介 入 後 ， 實 驗 組 各 面 向 有 明 顯 的 改 變 情 形 ，

而 對 照 組 則 無 顯 著 之 差 異 ， 且 經 排 除 實 驗 前 測 影 響 的 後 測 共

變 數 分 析 ， 顯 示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柔 軟 度 、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與 心 肺

耐 力 等 面 向 具 有 顯 著 之 差 異 ， 亦 即 十 二 週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能 促

進 國 小 男 生 手 球 球 員 的 健 康 體 能 。  

貳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對 國 小 男 生 手 球 球 員 之 運 動 體 適 能 無 顯

著 影 響  

    參 與 本 研 究 十 二 週健 康 體 適 能 促 進 課 程 之 實 驗 參 與 者 ，

在 運 動 體 適 能 各 面 向 前 測 皆 無 差 異 ， 惟 經 實 驗 十 二 週 的 健 康

體 適 能 促 進 課 程 介 入 後 ， 實 驗 組 各 面 向 有 明 顯 的 改 變 情 形 ，

而 對 照 組 則 無 顯 著 之 差 異 ， 且 經 排 除 實 驗 前 測 影 響 的 後 測 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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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數 分 析 ， 顯 示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敏 捷 性 、 協 調 性 、 反 應 時 間 、

速 度 、 爆 發 力 與 平 衡 性 等 運 動 體 適 能 的 測 驗 項 目 並 未 達 到 統

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， 亦 即 十 二 週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並 未 對 國 小

男 生 手 球 球 員 的 運 動 體 適 能 產 生 顯 著 的 影 響 。  

參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對 國 小 男 生 手 球 球 員 之 生 理 指 標 產 生 正

向 改 變  

    參 與 本 研 究 十 二 週健 康 體 適 能 促 進 課 程 之 實 驗 參 與 者 ，

在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項 目 的 前 測 皆 無 差 異 ， 惟 經 實 驗 十 二 週 的 健

康 體 適 能 促 進 課 程 介 入 後 ， 實 驗 組 各 面 向 有 明 顯 的 改 變 情

形 ， 而 對 照 組 則 無 顯 著 之 差 異 ， 且 經 排 除 實 驗 前 測 影 響 的 後

測 共 變 數 分 析 ， 顯 示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接 受 十 二 週 的 健 康 體 適 能

課 程 後 ， H D L - C、 L D L - C、 安 靜 心 跳 率 、 三 酸 甘 油 酯 與 尿 酸

等 項 目 ， 產 生 顯 著 之 差 異 ， 亦 即 十 二 週 的 健 康 體 適 能 課 程 對

國 小 男 生 手 球 球 員 的 生 理 指 標 產 生 正 向 改 變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  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針 對 手 球 運 動 訓 練 方 式 與 教 育 主 管 機 關

提 出 建 議 如 下 ：  

壹 、 國 小 手 球 運 動 訓 練 加 入 健 康 體 能 促 進 課 程 之 訓 練  

    鑒 於 本 研 究 十 二 週的 健 康 體 適 能 促 進 課 程 對 研 究 參 與 者

的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相 關 生 理 指 標 皆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差 異 ， 且

產 生 正 向 的 影 響 ， 因 此 建 議 未 來 在 進 行 手 球 運 動 訓 練 提 升 運

動 體 能 時 ， 不 妨 於 訓 練 課 程 中 加 入 健 康 體 適 能 訓 練 ， 以 有 效

提 升 運 動 選 手 的 身 體 健 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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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重 視 專 業 運 動 選 手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之 推 廣  

    運 動 選 手 因 持 續 進行 體 能 活 動 之 訓 練 ， 所 以 健 康 狀 態 普

遍 優 於 不 運 動 族 群 ， 惟 本 研 究 從 實 驗 對 照 組 的 表 現 中 發 現 ，

若 專 業 運 動 選 手 過 度 注 重 運 動 體 能 的 訓 練 與 提 升 ， 忽 略 健 康

體 能 的 訓 練 ， 則 其 在 健 康 體 適 能 與 生 理 指 標 項 目 與 未 經 專 業

運 動 訓 練 且 無 接 受 健 康 體 能 訓 練 者 的 表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故 教

育 主 管 機 關 勿 陷 入 專 業 運 動 選 手 較 健 康 的 迷 思 而 忽 略 健 康 體

能 訓 練 之 推 廣 ， 此 點 在 在 學 齡 兒 童 的 訓 練 更 是 需 要 特 別 注 意

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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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 a r v o n e n ,  J . ,  &  Vu o r i m a a ,  T .  ( 1 9 8 8 ) .  H e a r t  R a t e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

I n t e n s i t y  D u r i n g  S p o r t  A c t i v i t i e s .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,  3 0 3 f f .  

I n :  Z i n t l ,  F.  ( 1 9 9 4 ) .  

K l e b a n o f f ,  R . ,  M i l l e r  V .  T . ,  ＆  F e r n h a l l ,  B .  ( 1 9 9 8 ) .  E f f e c t  o f  

e x e r c i s e  a n d  e s t r o g e n  t h e r a p y  o n  l i p i d  p r o f i l e s  o f  

p o s t m e n o p a u s a l  w o m e n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

a n d  E x e r c i s e ,  3 0 ( 7 ) ,  1 0 2 8 - 1 0 3 4 .  

K u l l e r ,  L .  H . ,  S i m k i n ,  S . ,  L a u r e y ,  R . ,  W i n g ,  R .  R . ,  M e i l a h n ,  E .  

N . ( 2 0 0 1 ) .  Wo m e n ’ s  H e a l t h y  L i f e s t y l e  P r o j e c t :  A  R a n d o m i z e d  

C l i n i c a l  T r i a l :  R e s u l t s  a t  5 4  M o n t h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t h e  

A m e r i c a n  H e a r t  A s s o c i a t i o n ,  1 0 3 ( 1 ) ,  3 2 - 3 7 .  

K u j a l a  U M ,  K a p r i o  J ,  S a r n a  S ,  e t  a l  ( 1 9 9 8 ) .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o f  

l e i s u r e - t i m e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a n d  m o r t a l i t y .  t h e  F i n n i s h  

t w i n  c o h o r t .  T h e  J o u r n a l  o f  t h e  A m e r i c a n  M e d i c a l  

A s s i o c i a t i o n . 2 7 9  ( 6 ) ,  1 4 9 - 1 5 9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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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a u d ,  P.  J .  &  F o s t e r ,  C .  ( 1 9 9 5 ) . 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 a s s e s s m e n t  o f  

h u m a n  f i t n e s s .  C h a m p a i g n ,  I L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
M o r r o w,  J .  R . ,  J a c k s o n ,  A .  W. ,  D i s c h ,  J .  G.  &  M o o d ,  D .  P.  

( 1 9 9 5 ) .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a n d  e v a l u a t i o n  i n  h u m a n  

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C h a m p a i g n ,  I L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
M a c D o u g a l l ,  J .  ( 1 9 7 4 ) .  L i m i t a t i o n s  t o  a n a e r o b i c  p e r f o r m a n c e .  

P r o c e e d i n g  :  S c i e n c e  a n d  t h e  A t h l e t e .  H a m i l t o n :  

C o a c h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o f  C a n a d a  a n d  M c M a s t e r  

U n i v e r s i t y . 1 1 5 - 1 1 7 .  

M c I n n e s ,  S .  E . ,  C a r l s o n ,  J .  S . ,  J o n e s ,  C .  J . ,  &  M c K e n n a ,  M .  J .  

( 1 9 9 5 ) .  T h e 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 l o a d  i m p o s e d  o n  b a s k e t b a l l  

p l a y e r s  d u r i n g  c o m p e t i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S c i e n c e s ,  1 3 ,  

3 8 7 - 3 9 7 .  

M e r r i l l ,  T .  ( 1 9 9 3 ) .  H e a r t  r a t e  a n d 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 a s s e s s m e n t  o f  

w o m e n , s  c o l l e g i a t e  b a s k e t b a l l .  U n p u b l i s h e d  m a s t e r ’ s  

t h e s i s ,  C a l i f o r n i a  S t a t e  U n i v e r s i t y ,  F u l l e r t o n .  

P a t e ,  R . ,  D o w d a ,  M . ,  &  R o s s ,  J .  G.  ( 1 9 9 0 ) .  A s s o c i a t i o n s  

b e t w e e n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a n d  p h y s i c i a l  f i t n e s s  i n  

A m e r i c a n  c h i l d r e n .  A m e r i c a n  J o u r n a l  o f  D i s e a s e  o f  

C h i l d r e n ,  1 4 4 ,  1 1 2 3 - 1 1 2 9 .  

P o w e r s ,  S .  K . ,  H o w l e y ,  E .  T .  ( 2 0 0 1 ) .  E x e r c i s e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M c .  

G r a w - H i l l .  

R i m m e r ,  J .  H . ,  L o o n e y ,  M .  A .  ( 1 9 9 7 ) .  E f f e c t  o f  a n  a e r o b i c  

a c t i v i t y  p r o g r a m  o n  t h e  c h o l e s t e r o l  l e v e l s  o f  a d o l e s c e n t s .  

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 f o r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S p o r t ,  6 8 ( 1 ) ,  7 4 - 7 9 .  

S c h u r r ,  E .  L . ( 1 9 8 0 ) . M o v e m e n t  E x p e r i e n c e s  f o r  C h i l d r e n ( 3 r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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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d . ) .  E n g l e w o o d  C l i f f s : P r e n t i c e - H a l l .  

S h a r k e y ,  B .  J .  ( 1 9 9 0 ) .  P h y s i o l o g y  o f  F i t n e s s ( 3 t h  

e d . ) . C h a m p a i g n ,  I L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
S c h m i d t m ,  R .  B . ,  &  Wa l k u s k ,  J . A .  ( 1 9 9 8 ) .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

e f f e c t s  o f  e x e r c i s e  a m o n g  t h e  e l d e r l y .  I n  p .  S e r a g a n i a n .  

E x e r c i s e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1 6 3 ,  2 3 7 - 2 5 3 .  

To l f r e y ,  K . ,  C a m p b e l l ,  I .  G. ,  ＆  B a t t e r h a m ,  A .  M .  

( 1 9 9 8 ) . E e x e r c i s e  t r a i n i n g  i n d u c e d  a l t e r a t i o n s  i n  

p r e p u b e r t a l c h i l d r e n ' s  l i p i d - l i p o p r o t e i n  p r o f l i e .  M e d i c i n e  

a n d  S c i e n c e i n  S p o r t s  E x e r c i s e ,  3 0 ( 1 2 ) ,  1 6 8 4 - 1 6 9 2 .  

T h o m a s ,  R .  C . ,  R o b e r t ,  H .  &  P a t r i c i a ,  S .  ( 1 9 9 5 ) .  F i t f o r c e  

c o o r d i n a t o r  g u i d e .  C a n d a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 P u b l i s h e r s .  

W i l m o r e ,  J .  H . ,  &  C o s t i l l ,  D .  L .  ( 1 9 9 4 ) .  P h y s i o l o g y  o f  s p o r t s  

a n d  e x e r c i s e .  C h a m p a i g n ,  I L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,  5 1 8 - 5 2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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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
身體狀況調查表 

親愛的 家 長 您 好 ：   

    為 了 讓 老 師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小 朋 友 的 身 體 狀 況 ， 並

以 此 調 查 表 作 為 是 否 適 合 參 加 「 運 動 體 能 檢 測 」 的 依

據 ， 請 爸 爸 或 媽 媽 確 實 填 寫 以 下 調 查 表 ， 並 簽 名 。 如

果 有 請 打 「 ˇ 」 ， 如 果 沒 有 請 不 必 填 寫 。   

□  到 目 前 為 止 身 體 狀 況 一 切 正 常   

 

過 去 病 史 ：   

□  心 臟 病  □  心 律 不 整  □  氣 喘 病  □  糖 尿 病   

□  癲 癇    □  肝 臟 疾 病  □  腎 臟 疾 病  

□  其 他 （              ） 請 仔 細 填 寫   

  

姓 名 ：          年      班       號  家 長 簽 名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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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
參加者家長同意書  

 本 人 願 意 讓 孩 子 ＿  ＿  ＿  參 加 「 十 二 週 體 能 訓 練 對 國

小 手 球 運 動 員 健 康 體 適 能 、 運 動 體 適 能 及 生 化 指 標 之 效 應 研

究 」。並 願 意 讓 孩 子 接 受 由 省 立 台 中 醫 院 進 行 與 健 康 相 關 血 液

之 抽 驗 共 前 後 兩 次 ， 並 於 抽 驗 後 辦 理 結 果 說 明 會 。  

本 活 動 將 分 成 兩 組 ， 所 屬 組 別 由 施 測 者 抽 籤 決 定 。  

 ○ 實 驗 組：實 驗 前 進 行 前 測 → 實 施 十 二 週 體 適 能 課 程 → 進 行

後 測 ； 藉 以 瞭 解 學 童 實 施 體 適 能 訓 練 後 之 變 化 。   

○ 對 照 組 ： 實 驗 前 進 行 前 測 → 不 實 施 課 程 → 進 行 後 測 。   

  ＿ 年 ＿ 班 學 生 姓 名 ：  ＿  ＿  ＿   

 家 長 簽 名 ：  ＿  ＿  ＿   

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 運 動 健 康 科 學 系 碩 士 班  鍾 育 廷  敬 上  

聯 絡 電 話 ： 0982552604 

謝 謝 您 同 意 孩 子 的 參 與 及 協 助 ， 謝 謝 ！  


